FHBEZRE s AT )
113# & + %

p

F ¥ 1450
AT
A FA OO
A IF A
A A 2 OO0
w4 200
PR EARGRFTRATE > A G :a?f—uaﬂll%llg
225§g?%+#% 2ot (1128 B3 5421%0) % - 3 240w
FeAz b PR A PR P PRAT SRR E A 0 ALY
ET2 3P 3 WREA S o HideT
E
BB ARt w P 2R A S B 2 TE 2 IRINA 5 R IR R o 2
;i'nia)%gjﬁ; 0
AP FABRLEF ST FARTET
M FEA RS TS FA TSR
B&?%%Hﬁ FeE LA AZIE
PR AZ BN IR S FERE A2 WY o
S U R
BERIA 0 F - S FHRRY D P RAATF f RS
WRRA ol P IRA R RSRLFRIRA ol LR A R S A
AP o d A FARF FHEFT AT o Ad A
P A R R Rt o d R PR A f
¥F 2 Ed
~ARE o
Nt e L e S PR B R P S SRt A I 2 4
Lz BAMGE S FRZJIE S R F 275
@iﬁmé°&Wﬁ‘”§@%@ﬁ‘é#kﬁﬁﬁ£@ﬁ
A - AR NAAATE B AR T2 g 2 o e
%”%ﬁ**&f*%mus - FET 0 WY RNEFFTHE 556

2l A5

]l_,_:},lIE_ ‘LE_‘LO A i+ }EI%}IJFPZ’KF’%&(’PK %F’F/F‘&LO

e

v

%— 7



i

4

4

O2 hgEr#a2700FFLH I FAFER (TR )6
g~ Z‘OOﬁEf‘ixﬁ%i%ﬁ" e _,ti.i“’d (2Fis3k) > ﬁK'T%
FEaA p A2 OO0 £2EHAT OO0 HF Ao
& L o
TFFARELE > P RA D ERRFRE LA MR 2Ly
BERAAEL 2 o g R AHT TR - F > FEL R
I%%"l"]fi‘iiﬁiﬁ‘ﬂg% s A At A E2 )322' 52501 % 1
Bed 520 F3FHETF P2 o ‘LIE‘EJ\’ % e i % 466 1%
FLIE > 5 2 FFBARRE TG R o PR AN R F R
P A T EH60F ~ WMVM%%% iwtvﬁ4@#
i@%ﬁﬁMﬂgiJ’Fiﬁw#ﬁw%1%g7maﬂé_ i s
KERLZHE > PEBRRDATALEP -2 AR
AR B OBERF S T e R 0 Bl TR AR - &
S Y En N #%¢#7éﬁ§ o R
#*% i&éﬁﬂrgﬁﬁ%xﬂﬁ VATITHE B 2 o
BFh - G RNZAFSAPETZ A H 0 F BT R
T 22%4475%1%%23 I o A IHANRET
PR A R T AgAR- T LA Rim2 A BT
Hpew Bl k2 A2 ERHEEA 5 > Ak imr f 32
?@PE°W‘%4ﬁﬁP%$’FM%%;Nﬂ“W*i
ER AR RE BT ERBE OBREN Y FAAR L
ﬁn?w ‘k’ﬁ*ﬁ4¢@$%ﬁ£$iﬁ4ﬁif@
“ﬁi—&&giﬁﬁﬁgﬁﬁ%ﬁ’ﬁ%i%&%%%&
~ B RNz LA B EF o

ETINS

N
~

TG

AREFEALE B OOBBE20E > kL350
RELEE L T S B TR - R ST L RN
E%ﬁﬁé’Tﬁﬂﬁ%( %Jiuﬁ F5-) 5200

g4 7 00200r e#H1 7. 2 QOF Efe OO § ¥
(THRHALEEFZZ ) 5 2R AR10£87 14p 287
17p 2K > x> 111&12 14p 2 &4 > £ 111&#1%19p

\



I

TR (THALRESLZZ) 2 T BdgctZenly
(TRELERFALe); T OO12#87 27p #7427 B
(THAELIE) 225200 (TH AL BHEF S
1);DQQﬁuwﬂgwﬂuwﬁgOQ’ﬁﬁgOO%
e OO2ZLINE - ffee s 22 (TH AXZHEFZ ) wA &
T2k b@¢f¢ g o By A
RE o T RAZHIBMEFIADENEE (F-) ~ %185
EH 1R~ R 190F R 3 EF 1B 2R T KL AR A
A e EI00g ~ AL 2230 (REH @GR IFAGDF
L R R Akt S
e i) o AR L RAEA QN A 230 R
R EERPIE BRI FARLEFEE L FAME ~ -
THEE E Ao B AR FA R A B R A p AR Y
AEZU AT FH P o RELFALSFE L AP Y
=& (D4 ~) 2 REAA 5 - & (6y
%)iﬁma:@Jf%&@@%WAﬁP%ﬂ4m§a’ag1u3
A2Vl P AT FE R L R ELE A0 E AL - Eie
A PR EREER A L AR
e QORI 22T OO0~ 2 4 Fgrd 47 O0OF] 1 7/ 4p
o A - AP IR o 2T OO0 > A e 7 00 f
td - s o N FHEBREZE o x 2 O0x 2t
o atsr 322~ 3 L Flaiwdrg 3 % g 23 Bian g
Zenly » 7wzt k& § B2 4 ¢ > A gk FiFA 2 Al
e ¥ RGPS B S BAPD AGI B 2 4
LEEF T LR T ERAEP LSy o TrA
B ()R A IR R A R o D) BERRAIA
FHAAY - FLHEHE o
T OOR M L PR A 2 A SEIEE R o A - A
£ e O082 7 OOF 2 #3532 22 OOZ HiFE ks
CRESCERNE SN SO0 =Y Ao WIFE S B e
2o OOMLEF > TRk TERREP D PRS-

b
i
mj



w\ﬁﬁliﬁiﬁ%T(ii%%ﬁ
()3 A2 OO*83&52 10p 4

4o
(DA 27 A X B3 110E87 14p 217
E1719p 24K A # - B
Sl 27 4 3 % w3 gido i Zenly o

v

AR RS S Ll

$98F )
A TLAAHET

G A

p~111#1714p ~111

T ABERTAT (LAKRES $98299F)

(B 2F A3 R4S RAE Y A P2 LINE$:E » W23 R g A
SEAR P FAR AL BT LI AT s 0 AE G hARe
BB D A AR AKPEL 7L 0FF 0 BE2 75 A

'@.1"‘3" F’%4ﬁol%F5§lﬁ7 L PARE 3
(D) o7 A ik A2 5 18415 % 138 3 f &b
P~ %195 % 158 ~ %37 AR w o
AR E EALTIR?FET
AL - a1 =

(=) BE > £ 34 3 58 ()30
1-#%ﬂ' sﬁ’*

=

‘L'

~

)

-ﬂ\1,

N
=
>~
N,

=

(

(Q, W
q‘l‘
o

-~
M-

=

-

i
=

¥ ol

P

\\“n, (w,

q\zﬁ‘;»(&&m

-,
M=
N
?f‘ﬁ. 1

S
= & ek T

KB

—_N
SEge
S5

W

o

T

34

v

6
e
24

LA =

ERAS
2 & Tk fRih 2 -
z -__:1{;_%$_—F|L/ » WG IE A FIRFER 9 2

£mA

FAA BT BIRE R AEL

AL 2

BE (#-) ~ %185

tﬁjﬁA@%P@%
- ?

o

=

o BRI
FFFH LA E2

/\:"\

% %

FERH 2 4 52 FlA S

W ERAFE 8 3 [ AT
Flis< 2
Eirm BT 83 2 E

Y



(BB 2 FRB5E & 5 ¢ F $20535 2002 5 ) - A1
fe2 A BB A2 /4 &pai s Aﬁw%é"r{,&"t” 2
Ao BIE Nk AL G A o AR P A - &
MRS TR T E R4 R 2 S
w2 LT P hpE s T A EAF L LR B2
AF TN AR A AN E S A 4 2 RS
Wiz B Wfem - 3 F A A RF E B AF A KRR
L HR A EL Flis% 2E $ABL 7540 BEEZ A 87
W FLiR L BT ARG L EEF
G A AR I RA R X RS - 2 A Z R
Fon T ERBEEF > FHE R OLINEHZE B > £
I EFLE SR FANMER ) T UM E
(M4 = OO R E#at - fi4d - “r7LINE$HEp 7 > 2 ¢
EAT S (TR - eitld) WA 0 A e OOF 2
LINESH 7 5 %35 (LR E - 547 T8181F) » 2t
A "Ti’J;Bg_U L7007 FE:% (LAh%EX- %51251
) oo }’513)I£“TTZ~~Z¥JL ?JL‘?\’V’?L\@QB?FB—P
?H“avi VAT TR AR Z MR B AR A S
o KA AT OO Taesxldins > g4~ OO0
12 OOF 2 LINEStzap 7 %h > Béprgd - ~ = 2§38
B GAR PR A T2 R BT IR e
ZhpE - (PR P AT OO § 8 T heitldins ) 2
“a"':'ﬂL?;‘;P\ xo0 2T OO EEF? OO0 (L'gd — H%sd
5) PO BREHBAFRZEHE Y SR (Lrdk -
\3&%u19:1ﬁ$%~ 33197;1 ) A Aadee OO% 77 d L
OO%F g&#HPEH L (A4 - %WilT7~20) >
&iﬁ49@ﬁﬁiﬁﬁﬁxi~ﬁﬁihwx hik 3N
Bk e T T OO OOf : TaA& 3 2 nizat (g
— ‘ﬁnﬁ’ful()) g0 1?}3 =X % FEP & E8000 0 » 2
FooomE RS AL L EE DKL (A - il

~Smy

.‘_

NS
>~
o

\\\}’yr wY

-]



3) | %% Hme OOEI“}»;KH-%\,: SR TR SRl £ pl2= =
J&:.- A8000 # | B &A1000m e |2 Le |
BES 2288 (F2E2R/TFE) > 7ine OO
PO A BEL o4 474)§;F”%4F&“1%"&¥3’i
4\81%&3«‘; P BE A A AR Lo R A B IFA A
SEAL L PFA S WiAR- A A2 A T @4 BT E R
TR oo SFASHLE A A B2 IR BT B o
Bz ¢ OOFusr: 2 ﬁAfBﬁ#ﬁi%ﬁ*’%bfﬁ%f
2 Rpd s c MEARFDZHINEEL T AK T R
B2 BT R R T EZR LT LG ERHRad 0 R
TEBCRNFE P ANMNEZ TR PILEF L IRSER
"’«7‘1\4-@]“}33"]%’@5‘ gi,(g&/ﬂ}ﬁ% Bmgﬁ?i‘gj\\ﬁ%
iRk 2 g B RTZE2ZEE ol B a2 R P
TR IR E G Ffr_#i 4 (BB iER109F & 5 F F %260
7%%%%5%%)oﬁbOOﬁihmﬁiﬁ—ﬁ‘ﬂﬁ
ELW2A 3T NEZ (LAmE- F146F ) > X2
Ongﬁﬁﬁ‘ﬁﬁfi%W?°$“?%%i%&ﬁ%
INBRFM LT 3 REERAD FE - RBELZE K
kAt g g rﬂ/m,ﬁf WA 2 A2 FL 0 K

\‘Er M

5
fo R B EEFES Bk o AT BRIES T
He RS TR AR FLAZERFRERT A TR EE 2
BrRpe > B HE s - TREALAE  TRFF- URRZ
*Op ”ﬁoﬁL"M%%%f“iiﬁﬁﬁ%&uﬁﬁ’@
B P E 0 LT B A GIRAI R 2LE S 2k o A

|
by
l\\

X TR e 2 LINESH3E 1 5 2
%”Flgﬂﬁaf&’fﬁif//»\;‘;; o ’ ‘4/4'\@ im0 0
e H 3N R Rk s frie > HizT LR G
éf»x AWARS & 2 7R 3‘5& ik P Ir A 2 g
FoR{EaE s ANSRIFERERNZLE M
PHACTRA - 2 HEMFRAD 23
BEYHRA P EELZERR - OO IBHF &

N
a
)

ke

-ql-,]. (rnkL

"
St
mi



BPHAALEBIFATL AL BEFLD oA 2T HAin g
FFOMRIFARDERG e AT OOm@OQ
A iR RAAEE A FWHIRA L FAF TS
b (18) dApdE > e ﬁ%ﬁ&'f@ﬁ“ FALL Lk g
ARTE - HBHEP AR REHE AR F L -

LA #ﬁ&a‘ﬁ&%wgmaﬂiﬁ&ﬁuf JI = @

SR EM B T A LERIAG S AL B
- o BT HRBEEZ O YEHEBE -
4*”%/\155?}tp’%4F'3pp,f"3-l;&fﬁf‘fa-_:_‘ﬂf’rﬁ;%%";&i

el EEE > FHREF/ILINEHZEAR FBERELZE > @
BWIFARLERGAZFILRTFIO B2 FF > i
EEAAE PSP R T T T BidifZenl
yEF -5 h 0 RFATOOWRE R ﬁ'bOOﬁBOO
HEd 4 A A 2R EAO0R 2 fumd il f
i PT LI %»@%%6P%P%A~*OO£¢%W
e OO+ 4P 4> B 223 L ;0 O08 1112171
4p ~19p A B4 4~ B 2 i Feha v 132 O
O% B3 WO FOTRE- 43 23 0 25 OO0 T#H
HLINEfH 22 BIp 7 RAp i o ¥ 527 Q0% #e OO
MR RERRPAAEIFEFZ (L4 - HH18)

e QO OOmAfL: = B FTX BTG RSB R4
AT BRI o - A Am e | FE - BB EE (LA
- %5.19) - AL O07 & 7 OO0 tTW%g’ﬁ‘F
i?%#&cpﬁ,kﬁwii%&hw%&if“iﬁﬁh P34
a\\gﬁt\r—gga/,,\Jpgﬁ_jF; A B s K E #4,‘?‘_
£ 51 (Fhtem 3% i Bt Zenlyw E B REF =
Bis e IS F R (TR TRt ZenlyE3F 0 P47
o W HER -2 2FAFANA00 2 OO0 (TiFs x4
ROOzZ#M) ~FOO(TAOOZ feih ) 2 i w4
$rd KA drd B 0 A GRAR L R ATI10£8 14p 2177

CASS



TATHEAFANED S Y NEBEOOFEH R T ER
Z_RERE S b RELE Y o AERB L IFA D K—ijﬂg O

Tom EAT FH- B IET G BRMET 2 o8
AR EERIIEEF RBEP AL FATI0E8 14p 2
17p ~111®1% 14p ~ 11117 19p Ikﬁ21§i~§+b .
‘ Hiphis AHER wIdRT2LEH -

LIR2 45200 (rrx&EEFLZT)

S ABRIENB-RIEELHE LA FANTER N
Bz P A TR A - s Z Z HERER > 109127 19
Binwﬂawﬂﬁﬁ’ﬁF%*iﬁﬁﬁA&&—kwa
Bz PER o R AlllE 12 19p o bl ’,'%415%4%
1£1219p 2 A P2 A B vy AR2Z#HR o 4 sagﬁ
ﬁQMEOQOMJﬂi’ﬁbﬁ4éﬁll%1mﬁybulﬁﬁ
%’W%igﬁfé“ﬂﬁ’gOO%%ﬁbOO¢%&
ko 2@ATOOMRE TR AL THLERS o do
B PRt A AT RAR IR A iﬁ_mﬂi*‘F'&—&k * HhEE
(iﬁz%%— %00F ) » E A FAdume OOF 2k x &
§RE2 4R h@-%"f o X PR AR X T EELO0Z
PR p T g AT B2 4200 wiEEHE ©
5@%$ﬁ+4fg$41%4%%1 ’%iﬁﬁﬁ%@
?aﬁ’ghmémﬂﬁ’@mﬁp CRBAE S G E A BB
GARPESLA 23 PEERSE '%553 P2 ek o2
FEFLFFAREP  EF URALGH BT A 0 b
iz REFE2568E%1E T éﬁ“éom%nﬁdb
«lj EREATRTZRIEF P 0 X R e B EE 0 B EE A
ZARLEFEEAELAD o ARIARL OOE LT H S n
GETZ L& o AP
B.F A 1AM IFARG L AL RIEELEF 0 EHER
NLINE$H3 8 B 5 3% - a2 OO &7 OO#-H LINE & fi-:x
A L2 RES /a—%ﬂ’";&uwﬁw FAR S

T g

T

ETINS

-\\
RS

$N\R



LARFIG I 5B AL R A I 2 4 R B
%7 FRERFR T o
(DR >t L HF O
T2 A AR ARG 2E - (
l}lgi'f’ﬁ‘ﬂ_zﬁ'gé\) S NZHT R REFHRIET A
ow arik o S E N R O &
%Qﬁﬁéééwﬁfﬂ#
MPP R F BEHE R 2
ALE G LR ATE A E A E TR PR A 20
SRR G ERF B YRR ﬁﬂ£7% % B RE 0 M
WA P FAZ PR ELE o RN FAE L OOF X £ 2
BENERAELFARE AT R FATL IR
Lo B ERFEET A é”’?]ﬁah%rﬁg 2 Bk Foa
T2 AR A FFAARBIFA LRI Z BT HARRBE
Fatx RAERFH X3 RF > M RAZ 5184517
B~ 51855198 ~ %190 51w K ~ 3R T sk

MR ABFPREHEME L 23T > TG I e R IA
TEPFAGRE- 5 JIEE 0 PR A YRR F 1840
%IIE\'H"‘%»*EJ&,—:«;%E&K/}, ﬁ&%m 0

2522 51953 AR § 2 D RBLE AT A BT A B

>

S 2 BT btwtffﬁg;,a,/' LR R R
EEFEARE BT I T ARRERT A TERE
v T A 24T A2 Do s EAe R LA T2 o 5
P A Q0T = F 0 A 002 % 0 BRI R
t TRt 38 AW A > X100 111E R ¢ 2R A u S

\

<
.|
E

~ 4

790058 ~-005F ~FHFTME; cO0500&% R
KEEOOL F> & p 1 470000~ > & * 1 155 % 900

X0 LTFEFARTBIOIN @A HA > F]10E R
X HN0F FAmFTE 00002 % w50
O ¢t7akidsz radig > T311&EY FX 73 H000~%
FlorE > ERAGRFTRF AL T FAERBTINP



Mé%@%ﬁmmiﬁéoﬁ%%mﬁﬁibb~%&\§
e A AR AL R A BT ARBELFEH S FALH
WRE TR s ~ & 22 AR SRR A2R 0 TR A AT
KA 2] FEF - K R FAG f\?ﬁt_} PF A E BR TR
HA R & 108 ~ 5@y 0 dt *‘K/»\ CRlERd > 3 RA
Fe 2o QOLHRRFHAZEIAG > VEEH - V1 3F
AT F 411221132 AMASE T 71 E
) it A o
-#ﬁ%ﬁﬁﬁiﬁWﬁ’%%&%@%&ﬁﬁﬁ%dﬁ Kl
Hipgdm AZ8r pXRLpde, fBudiz; Higf
Aesrm Edyehk o AR RN EZAH AL A HE
MR T > B P 2kt S Bat ko R
H%ﬁéﬂﬁi’%ﬁ4@¢:@%iﬂ$?ﬁi
M,@ﬁ?b;mz  BAIF AR TRBET Y
FTEIF 50% 0 NiF H 22908 %278 ~ % 2330% % 1 W EC
% 203 1% & %]{P P2 o Kt L;ﬁ.—& A P A B i
TR A AR LIRS ?’r&g)ﬂg—j\@;u 2% A h
S pATREAEER D F12857 300 (LRFEGD
UREE 540741 F 23 E#ET ) 22 3Fp Lt #HEL]

k2% -r'r\’f if,, 2d o A /%—T-‘:‘F, °
ﬁjfﬁg’J?$Mﬁam%1Mﬁ%Jﬁ§;gV¥Bm?'1

*
78~ %1956 %198 ~ 537 2 %L”LMﬁU"’M\ﬂZ%“@lﬂ
DF &~ 5P A o T EF S WSINS R S A
d o0 R REFF o PR R %9’@$f ﬁJﬁA@

i

B EHIF A 0 B FARGRL A A G AL 0 A

%%@Héﬁﬁﬁlﬁ’iéﬁﬁ’ﬁﬁcﬁ’éd*&&
Hlged 2 % AT c R VR ERBAETFZINE 0 RFE G
AL 2k Bl A EERE 2 S5 5
BEFINA > RFIEL PRA PR iAo 2R3 60 2 O

el

Oz A P~ R izZ Heptir omaBd » 3 Bw o
A PRARERG R ALY EHA0g e 0 S a

C



N\

R 9 A= AR A R U L P R R 8
FAad e 1o ~p 112#57 0P A2 P 2k 0

ELPF ARSI 0 S B o B R Wt

o

a2 g S mId o A JRIETF o

AR ERC BRI A PR A B AR RBRE R AL 3R A
#he QOOREAOOZ T~ #ak s 2 BiFl 4 T2
OO~200 " EFRa"008# " OO0 FPEH -~ £ F

TIA L2 A E T O0AE § 2001 26

FIo P @ B o 1A G H AR STFENP TS 22 0¥ 2
Vo EABRBEGS R RUPEBAL L B s F
E- A o Mt

1~ Pt MEFFE A2 7 - 2d ~ - FMRE
d oo PER2 FEF PR i |EEd > Hidlded 2 oo
v = E 2 114 = T t 31 2
AE ST FHEZFE F g4y
= F RAS
iz F ¥ wile
PR AGRRANIER O
*iE o
v &= EY 2 114 = T 1 31 2
T p ekE
A —
KL p &y w7

1 [109#12% 19p e OO 23— BY e EHLIR
ﬁﬁﬁﬁﬂ#%ﬁﬁun’ﬁ
ez BEY > by
pﬁ%?...

(&%)

I%&rﬁ

#+t—8




(\ER)

109#£127 31 p

(% %)
¢ OO0

(% %)
¢ OO0
(%)
e OO0

DETA R g e

e £ N

D4 ke

5‘\"”)3 %.: HA ...

pa
&

=\
=)

PR RGP i AR R

P87 Gy SRR IR

=y
o

109#127* 31 p

BE&- B2t B2
oo e g o g X
B EEF TR A
AN

AE-BFAEITR?E -
A E AEr ?

Ed
+
I
>my




(\ER)

(B FTRR 4R 2 )
A7 Eg o A B
& | A H B AR g

BLE ARG D

4 [110&179p
(374 13R)

¢ QO:F AL 2 P in

(BH) %
e OQ:tn& 4+ ¥ manB I pF
X FR— R

() 7k

e OO 4 ~ kAP 2 st
Y

(BR) :BEx-2. (T=6: 47)
e OO w37 - (FE6 : 47)

SR RGBT (T E6:4

5 [110&17 10p
(274 2 5R)

(4 5)
HOIORE &+
(45 :




(\ER)

aQO:{;&ﬁ_ﬁé‘;i

T % (T = 7:29)

- 2483 (T = T:30)
() 32 (T=T:30)
e OO 317 (F=7:32)

2 O0:(0: 2DF % AT +9:50)
(%) +#3% (7=10:0D)
e OO e RKE S UEF S AR X
(7 =10:26)
NFE o EPEY 0 ¥ 4
s R e o (T =10:32)
Bl inR 4 5 & 240k 7 GE

’ 2

HrE o AR iR A A L L F]
g B G- iR
2

(2 5) © % £100000F %
i

¢ OO0 :

(B%) "

Ye OO+ ¥

(B4) @ &Kk

¢ 00 3 o

(&%)
R B A

OOt #E-+-1

(B4H)

e OO : /47 1

Z
F4

$+ma




(\ER)

o 4
(B4) e
6 [1I0# 1% 16p |2 OO &M news 3 @;HI&;%IL%
(Fzrask) | (Bh) 1A+ RFEEFH
RS
e OO 2w ingE § A5 % st
(L) @
aQQ'Qxﬁf\iﬁf?ﬁf?;ﬁbrﬁ
(3 ) 172w
e OO mE Nk LN € F
(&)
?{j}l”ﬁ?&f@;rﬁ
e QO ek R G f= ng 2Nk 4
NEREEBLEE LT
i
T (110& 12 16p |(Hf) : LpkT
(3FA ask) P A in
ZOIORIVIE T4 E I
(%%) : OK(®)
PR AR
aQQ:gﬁ;h;Fa»}g S8 L kR -
OO A LE- B e s
27003 ix
LB AN 3 € AR of Ny
7 AR BA RA
8§ [110# 17 19p |2 OO E cwp

%+zRA




(\ER)

(F3r4 A3E)

b2k &

[N :‘F.'K A ff}E S S INK ‘%’K”‘I

5

(J?’FA,I

i b
() A1) v 73
9 1110# 172 28p |2 OO Fla 125k mms TR
JFA AR '3 0OPe | 2% 2 B8
Al dofe 9 F AR B e
7!
10 (110 & 2 * (&5
TF A 5R) PRI 4 (5w
Ex
A2 RLEHRTLO
1 is ANV LR TR
aQO:&P%%%!ﬁﬁﬁﬁi
i\'l,‘l,,
(BB ixind
aoo.gﬁgxgéagan%g
(%) Foastin
(& 5) @ i7indk
TES
EAR AR AN EE
11 |110 & 2 * (BH) ‘=2 & AN DI edinad




(\ER)

(&%)

e OO+ T @A

R ANAN

A N

12

110 # 27 20 p
(37 ask)

z (%
z

v

2 OO
z (%

2 Q0O

(%)

)tk £3000 % %
EY
oM B 4 T pE
BRI E 518 |
)l oEhER
ol

YEAR FIGNTINGCE])

: 2 YEAR FIGNTING( @)

—_—

2 OO0t 4z75 ?

Y(EE)
v

e OO0
(&%)

e OO0
(2 %)

e OO0

(&%)

c OO : X

(%%)
e OO0

. 21,7
O N ?FLFFF
A E O

2 e

AAEFPFT AR

2R E

13

110 # 3 % 11 F
(37 ask)

(&%)

8000

s R

=< /\IJ-\H:IAF’D'Q L‘{:\"

#ttR




(\ER)

FehgeA ¢ ¥ 3,1“]

A(EF) 152
| R
HOIORE 43

(%)

00 4

(%)

(3 )

DiRd TR RE BA

Linf e =Y

e

8 A1#0:00

) 80:12

R

75 it 8012

TR

;%'% ﬁ%ff” 1<0:07

AL AT Rafy
ELLLrrrrrn
N TS

14

11024 " 14 p
(F 3% A 4 3E)

(%)
¢ 00

D 2L £ 2800 %

LIV R hFeg ...
:/5 }?g‘{gﬁpg R ?

#+N\NE




(\ER)

00O

PR EE | SRR A ﬁ-ﬁ 'F% ST
4% 3 seven#' e §d

(P34 2 5R)

|7
e OO %z FiE2
(BBt
£ 7R
A - 4
e OO0 : &
(% 4) @ 7npF
N g ERTE
HOl® TE{JQ#Vf%?XEE*%:T#Lﬁﬂ
TR EHERER S - B
15 (110 &5 % 11 p | =~ % @ ---& 8 Té“lrafjﬁﬂ LR R
(Pt disk) FI R E DA HE
16 |[110 & 7% TP |~ % @38 a4 7ag (s in:g g 3
(F3FA k) R
T h - &AL A FH000k £ &
oo AR &
EHREEEPEAL TI
17 [110& 72 11 p |2 OO 10007 £ -

3 1 £20008A P % LiniE

£ 73 &

fo i ..
e OO 7 maiE 1000! = X inEen
g F L.

£200087m %

HOOx

f‘@TT* o
3

L N s .
T,J‘ l\'}\“"\ )7 =X

F+HLR




(\ER)

z OO P =1000-
%+ 200038

3R E
OQO'%QO
é,u ‘#’"

i {: E

z OO 1000 -
# <+ 2000 -
z OO0 - 2000! e & >3 0600

OO 6%

OO :2000! 2 =x 23w
> FREE 7
3+ 15000 E#- & £
AEB LA R
z OO :5000!+=x -
%+ :10000¥

wh vl
z OO0 Ertamz
‘*% e
3 LF e
10000+
e OO & =k F ks
%3
100003 7% & =x
e
¢ OO0 * 20=x

#+ o in £ end kg

#=—t+7a




(\ER)

e 00 : 2 mHEA S

% = ngv{;‘

e OO ¥

%+ ¢ £10000% 30
% £10000% 20
¥ 75

e OO0 s

ho R
g - ER ple

vé,—‘ r:(:,—‘

2 OO === %2000

g+ 1A

- % £

F X B
FOIORR EE X ¥
=+ A

— x vo

R




(\ER)

f =+ 5= -;t‘{_:.v,}:
Ay
10000- =< &
”3/{1\'.3 F,}fl
i\' fv... i\n F'J‘—‘-I—

00

% &R iR

Zj]‘%l,iz"")

# <+ 2000 3=xm = &
*JF% {7 ve
AR N 1S P e 3"3,7&‘,1 24—
e

FEL e

e OO X F4p
5 sk

%+ 130005 # A& 6=
e OO 7151000z x tnzene
% =+
TLE G eE o
c OO P 5 > B

gu =+ p'%_s

AL

18

110772 11p

%<+ :10000- = %

#=+=%




(\ER)

(243 3E)

2 O0: MhAr &I

g3 1 L

e OO P %0600

fF i ERAL IR R
i

e OO T %k

%+ 6 45
5
l,i)a&‘\ )

z OO 0600

AN (RS- §:8 - R )

« OO : i

RERE SN

. QO :

EART f‘* &N

19

(F2F 4 3 3E)

g3 0 (@391 23)
¢ OO AR j\-}\.jrf'g:;égx

é?b . p’\i_’;
CQO:;@
620

PEE e 3])

R R

gb;‘ 5—\ l{‘LJ‘ lg
e OO #.%p e v
g 3 e

© OO0t BIF 4o i F4in
3 0 (Y i ez)
OOO:ﬁﬁ%J%Qﬂ%Aﬁ?M
o+ (BY PR

e OO » & pEF

# 3+ ¢ pEE

F-t+=R




(\ER)

AR KT

(B5 AR 4g =d)
e OO0 & FA= ki 5l

C (02 34)

HOIORIE L=
0000000000

3R A AR A

%o

3P AT T RFLE A
# 3 (0 :18)
(RER: 253 0)
% 3 (xé';;:. : 14)
% 4 T A

OO0 =~ B ITER T

7 F -
ﬁ"ﬁ Fiok H e\

!

20

110#77 13 P

e OO0 P rsp K:BF F A

AREAzA
3+ R
e OO0 * # & rs

7 3 . B
e OO 2%
f+ 1 EFiR

PR ErR R AR

P

—+m7




(\ER)

FREF (5 m R D) E
e OO 2000874 Bz
ﬁérﬂﬁymﬁ

185728 T

¢ OO BTy 2F s AR &
A pmyrm;\i}bwﬁ/z T 57
g3 et A3 £ PR E 4T 4 R
A A S VI - W e A
DQO:ET@;A?KQ\, ¥
AR TS RS RS RE 1k
ek
oF o AR PR RS 6 A A
TER
FF+ LN RA A E D
S IEAE T
TR 7 52
00 %
A . L
HOIORIELY 7% & >3 4
hoF T AR W%ﬁﬁﬁﬁﬁ@
[N A
%ﬁ%ﬁ%ﬁ&mm%aw
A S
¢ OO0 ¢ fwR
fo F 1 E-BLAERS
e QO Il
I (T=6:49)
F. =+ ¥R
fe gt (=61 49)




(\ER)

z OO : P % 5:504F 45 e} 31
A% (T =100 41)

21

11027 20 p
(34 1 5E)

HOIORIIE -~

R ey

e OO L%

LB AA
Bl 4%
-

z OO0 ey
L m xR £3000%

DAFRRF A
e OO AP inga LoF
L 7RI ARA
* E
e OO Mz wigd] s ety
3 RTenf® gLee
LB AR EINRe

A& 370




(\ER)

2 3T

AN
Fren® UE §_A
s 3 <= A
5455 A
)

ISR o
S ER |2 ERROEFELEA80000 4 Rl F G %
A1000m © e | R F e |
T =
S Bh P A A1
1 109# 127 28P |2 OO 345 APFBNioyn - 2 | * 2 5 =

1 1T s R R i | 5283
F&%gi&ﬁ*,L i {2 P
Bty (377 pE
et | FILRA TR

700

2 110&£1716p

e O0:

(11:36)40% i 3 3= i 4 = 2

—QK,}\‘.

%bf% o ¥ i

(11:42) 50 1 ts m £ 38 2 i 3

(11:

Hiiseh§ 4§ A

&

ﬁsfé—:'z,fﬁiﬁ;?—“ﬂﬂ
X ARSI RS B
P A CAR AN 4

o

A

A X -
% 28TF




(\ER)

3 110212 29p | OO A EeAXHIEELIAN (Ao ¥ =
B M I X EARGE IR | %293 F
F- i Ak B
HESE TACTIES
g Ity A5
o SRR
AT fEEA R
" OO0 mp x & £3000% 5
4 110#£27 3p e OO0 g * e d =
OO0 ey %295 F
Bl
HOIORIN A2} 4
" 00 :
) 110£2% 5p OO BFAF ORITRATE (A ¥
2RI N =k 7S %301 F
6 110&£22 7p POOBAAI A IR (AR E S
R %315F
¢ OO0 @ PRin Fkvg N epEs A
g€ &t
PO0O: AR HELEL R
T 110832 23p (200 4%k m s A #MIAE AR E 2
T lde % 2 A RIR| % 38F
BN 4Feg?
? 00 : =
3 11042 13p |2 OO+ L £2800 kLA BTG |~ o & =
§ % 5 327TF
e Q0 A L4 i v
TO0: #£%
g2
e OO is ¢Hinr ¢ ] B
9 110472 21p |2 OO 2 * &7 ¥ =
#A g R 5497

£ -+ N\NE




(\ER)

e O0:

" 00 :

10

110#£6* 28

OO0

e OO0+

2 00 :

e O0:

700

e OO0+

700
e OO0

EAN N RN ol S =4
A

TR R A e hot

\ 2 V2 — 2 > - 54
%‘FK—I‘V@% FR & Fm
2\ r/;;? %r‘/’ »1.5”
ﬁwAﬂH@W@gﬁ
in— B AER

in R A g ER R
I R A
AT a e

i

&5 A e

-
¥ 211-213
B

11

110&7219p

"00 i

2 OO0+

SN

PN
—=
34

X

1

%THF




b

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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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4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丙○○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乙○○  
被 上訴 人  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
22日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421號）第一審判決分別提起上訴、附帶上訴，上訴人並為訴之擴張及追加，本院於114年7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九萬元。
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以新臺幣十五萬元自民國112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上訴人之其餘上訴、擴張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附帶上訴駁回。
廢棄部分，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連帶負擔；上訴駁回部分，由上訴人負擔；擴張之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追加利息之訴部分，由被上訴人連帶負擔百分之十五，餘由上訴人負擔；附帶上訴之訴訟費用，由附帶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受確定判決，而其判決非基於該債務人之個人關係者，為他債務人之利益亦生效力，民法第275條定有明文。故債權人以各連帶債務人為共同被告提起給付之訴，被告一人提出非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有理由者，始對於被告各人即屬必須合一確定，而須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之規定。本件原審判命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乙○○及原審共同被告甲○○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6萬元，乙○○提起附帶上訴，但無理由（詳後述），其附帶上訴效力自不及於甲○○，爰不併列甲○○為附帶上訴人，合先敘明。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上訴人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依同法第466條第1項，於第二審訴訟程序亦有適用。上訴人於原審請求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60萬元，嗣於本院擴張請求被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40萬元，另追加請求前開100萬元之利息。有關請求金額之變動，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毋庸被上訴人同意，自應准許；另追加請求利息部分，則係基於同一侵害配偶權之事實，核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應予准許。
三、按當事人在第二審程序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原審即以被上訴人間之互動已超越一般男女社交友誼之分際，侵害其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情節重大為由，請求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嗣上訴人提起上訴後，另以附表三之對話內容佐證被上訴人間確有侵害其配偶權，雖屬於第二審程序提出之新攻擊防禦方法，惟上訴人於原審既敘及被上訴人間之互動已超越一般社會通念而侵害伊配偶權，前開主張應屬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方法為補充，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伊與乙○○結婚逾29年，詎被上訴人間有下開超越一般正常男女關係之婚外情行為：如附表一、二、三所示對話，並有性行為（下稱系爭侵權行為一）；乙○○曾帶甲○○去○○回收場工作，甲○○並佯稱乙○○為舅舅（下稱系爭侵權行為二）；共同於民國110年8月14日至8月
　　17日至臺東，又於111年1月14日至臺北，再於111年1月19日至高雄（下稱系爭侵權行為三）；互用定位追蹤軟體Zenly(下稱系爭侵權行為四)；甲○○於112年8月27日所生之男嬰（下稱系爭男嬰）之生父為乙○○（下稱系爭侵權行為五）；乙○○於110年2月20日LINE給甲○○，要求甲○○將乙○○之LINE名稱改為女生(下稱系爭侵權行為六)，故意侵害伊之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情節重大，造成伊受相當情神上痛苦，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或後段（擇一）、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3項準用第1項之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伊100萬元本息之判決。（原審判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上訴人6萬元，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並為訴之擴張、追加）。並上訴聲明：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上訴人54萬元。暨擴張及追加聲明：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上訴聲明第二項金額（即54萬元），及原判決主文第一項金額（即6萬元）之利息；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40萬元，及自113年2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就附帶上訴答辯聲明：附帶上訴駁回。
二、乙○○則以：伊與甲○○、其夫即訴外人丁○○因工作而相識，附表一所示聊天對象，除甲○○外，尚包括丁○○，且附表一、二所示內容均屬玩笑之語。又伊與甲○○並非兩人單獨前往臺北、高雄、臺東，因工作所需互用定位追蹤軟體Zenly，伊亦非系爭男嬰之生父，伊並無侵害上訴人之配偶權。另原審就精神慰撫金數額並未衡酌伊收入及負擔，尚非妥適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暨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被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甲○○則以：上訴人之主張均非事實，附表一所示對話，有些係乙○○與丁○○間之對話，且伊與乙○○之對話僅係言語上之玩笑，伊並未與乙○○發生性行為，系爭男嬰亦非伊與乙○○所生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六第98頁）：
　㈠上訴人與乙○○於83年5月10日結婚，現婚姻關係仍存續中。
　㈡被上訴人共同於110年8月14日至17日、111年1月14日、111年1月19日至臺東、臺北、高雄。
　㈢被上訴人互用定位追蹤軟體Zenly。
　㈣附表二所示女子聲音為甲○○。
五、兩造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六第98至99頁）：
　㈠上訴人於二審始主張被上訴人間之LINE對話，以及於原審主張被上訴人間系爭侵權行為一至六所示行為，是否有逾越已婚男女間之正常社交往來範疇之行為？若有，渠等之行為是否侵害上訴人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
　㈡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或後段（擇一）、第185條、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於法是否有據？若有，金額應以若干為妥？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關於爭執事項㈠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度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有配偶之人與他人之交往，或明知為他人配偶卻故意與之交往，其互動方式依一般社會通念，如已逾越普通朋友間一般社交行為，並足動搖婚姻關係所重應協力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忠實目的時，難認並無以違背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之故意。又基於身分關係而生之配偶權屬應受保護之權利，倘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與他人發生足以破壞夫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行為者，則該第三人與不誠實之配偶即為侵害配偶權之共同侵權行為人。
　⒉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間有系爭侵權行為一及附表三之對話內容，而侵害其配偶權等語，業據其提出LINE對話截圖、錄音光碟、錄音譯文等為證，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⑴據證人丁○○於原審證述：附表一所示LINE對話內容，其中伊所勾選綠色（即附表一加註☑）部分，是伊與乙○○間之LINE對話內容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7、78至81頁），且被上訴人亦均稱以證人丁○○勾選為準（見原審卷一第51至51頁），此外，兩造就附表一之對話對象，均未再各自舉證有利於己之事實，另被上訴人就附表三之對話內容復未加以爭執，足見除證人丁○○所勾選即加註☑部分，係證人丁○○與乙○○間之LINE對話內容外，其餘附表一、三之對話內容，均係被上訴人間之對話，堪可認定。
　⑵參之附表一（剔除其中證人丁○○所勾選即加註☑部分）之對話內容，不僅乙○○頻繁接送甲○○（見附表一編號4、5），甲○○甚至傳送其個人閉眼及其月經照片（見附表一編號19；原審卷一第197頁），並主動向乙○○表示可由乙○○給予金錢換取與其為性行為（見附表一編號17、20），足見兩人已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關係。另酌以甲○○對乙○○稱：「我要去告你幹我（見附表一編號10）」、「還有上次給你幹，你說要給8000，也沒有，你這個很會騙，我是去告你告的來嘿（見附表一編號13）」等語，對照甲○○就附表二所示「之前給你幹的時候要給我8000，也沒有啦！只有給我1000而已啦！沒差啦！」內容為其聲音，並不爭執（詳不爭執事實㈣），可認乙○○確曾與甲○○發生性行為。再參之被上訴人間附表三編號4、8之對話，顯見兩人亦曾交往。依上各情，堪認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已逾越一般交友之分際，並有發生性行為，應屬可信。被上訴人辯稱僅係兩人間之玩笑話，難認可採。
　⑶至乙○○抗辯：上訴人私自查探伊手機內容，屬侵犯伊隱私及自由云云。惟按民事訴訟法對於證據能力並未設有規定，關於涉及侵害隱私權所取得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應綜合考量誠信原則、憲法上基本權之保障、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等因素，衡量當事人取得證據之目的與手段、所欲保護之法益與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如認符合比例原則，則所取得之證據具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0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乙○○於本院陳稱：被上訴人要看伊手機，伊表示可以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46頁），足見乙○○曾同意上訴人觀看其手機內容。參以實體法上既承認夫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有家庭圓滿期待權、配偶身分法益，然衡諸社會現實情況，妨害他人婚姻權益之不法行為，常以隱秘方式行之，並因隱私權受保護之故，被害人舉證極其困難。基此前提，不法行為人之隱私權與被害人之訴訟權發生衝突時，兩者間應為一定程度之調整，並應容許一定程度之不貞蒐證權。準此，以侵害隱私權之方式而取得之證據，應視證據之取得，是否符合比例原則以定，非得概予排除。本院審酌上訴人提出附表一至三之LINE對話內容及音檔，係為證明其配偶權之身分法益受侵害，縱使未經乙○○逐一同意，但其方式不涉及強暴、脅迫，其侵害手段係選擇最小侵害方法為之，未逾越必要之程度，較諸被上訴人之隱私權法益，應更值維護，基於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依前說明，上訴人所提附表一、三之對話內容及附表二之音檔，並無違比例原則，自得採為證據。乙○○此項抗辯，尚難憑採。
　⒊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間為系爭侵權行為二，而侵害其配偶權等語，被上訴人固不否認有向回收場人員稱甲○○是乙○○姪女之情，惟依目前社會通念，尚難認被上訴人間以舅甥或叔（伯）姪相稱，即已逾越男女間之正常社交往來範疇，有超乎與一般異性朋友間正常應對舉止界限之曖昧行為，一般具有正常智識之成年人未必會認定被上訴人並非僅為朋友而為情侶關係之情。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為系爭侵權行為二，而侵害其配偶權等語，尚難憑採。
　⒋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間有為系爭侵權行為三、四，而侵害其配偶權等語，業據其提出LINE對話截圖、FB截圖等為證，而被上訴人固不否認有兩造不爭執事實㈡、㈢之事實，惟辯稱伊等並非單獨出遊，且因工作緣故而互用定位追蹤軟體Zenly等語。經查，依證人丁○○於原審證稱：乙○○跟甲○○跟要去臺東救人時，伊麻煩戊○○開車載他們去臺東，負責接送他們平安到家。當時同車有被上訴人、戊○○及伊不認識的乙○○女生朋友，他們去2天半；甲○○曾於111年1月14日、19日分別到臺北、高雄，是去做搬家的工作，跟乙○○及伊不認識的搬家公司同事一起去等語，核與乙○○所提出LINE對話截圖內容大致相符。另參之甲○○曾對乙○○稱：你有跟老闆說明天我會去嗎等語（見附表一編號18）、乙○○亦對甲○○陳稱：七點上班老闆娘有答應給你加班，所以六點出發，一兩天而已！辛苦一點加減賺等語（見附表一編號19），顯見乙○○有為甲○○謀求工作機會，兩人確實曾共同工作，堪信被上訴人所辯伊等於上開時地共同去臺東、臺北、高雄係分別為開回落海友人的車、從事搬家工作，因為工作緣故而互用定位追蹤軟體Zenly知悉搬家時行蹤為何，惟沒從事搬家工作時即停用Zenly等語，核屬有據，尚堪採信。至上訴人固以戊○○、己○○（即落海友人庚○○之母親）、辛○○(即庚○○之配偶）之通聯記錄、錄音光碟、錄音譯文，主張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14日至17日並非前往臺東救人或牽車；另以其與○○貨運搬家公司老闆之電話紀錄、錄音光碟及譯文，主張被上訴人不是去搬家公司工作，而是孤男寡女一同出遊並有婚外姦情云云。惟查，上訴人前開證據均無從反推證明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14日至17日、111年1月14日、111年1月19日共同前往臺東、臺北、高雄係兩人單獨出遊，或其等間有何互動親密之舉措。上訴人前開主張，難認可採。
　⒌上訴人主張系爭男嬰之生父為乙○○（即系爭侵權行為五）等語，固據其提出FB、照片等為證，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惟觀之上訴人所提附表一、三之對話時間，係在109年12月19日至110年7月19日期間，而上訴人主張其兩人最後共同前往高雄之時間，亦在111年1月19日，此外，上訴人復未提出111年1月19日之後被上訴人間仍有往來之證據，參以系爭男嬰係000年0月00日出生，距兩人尚有往來之期間已逾1年有餘，則系爭男嬰之受胎期間，甲○○既未與乙○○有所往來，且證人丁○○於原審亦證稱：系爭男嬰是伊親生的，如果按照上訴人所主張被上訴人交往的時間是兜不攏的等語（見原審卷一第50頁），足見被上訴人抗辯乙○○並非系爭男嬰之生父，應屬可信。至上訴人徒以系爭男嬰與乙○○之照片自行比對，主張系爭男嬰之生父為乙○○，尚難憑採。另按未成年子女為當事人之親子關係事件，就血緣關係存否有爭執，法院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當事人或關係人限期接受血型、去氧核醣核酸或其他醫學上之檢驗。但為聲請之當事人應釋明有事實足以懷疑血緣關係存否者，始得為之，家事事件法第68條第1項定有明文。惟本件既非前揭法律所規定之家事事件，且衡量血緣鑑定，關涉被鑑定人之人格尊嚴及人身自由，本院認無命乙○○與系爭男嬰為血緣鑑定之必要，特此敘明。
　⒍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間有為系爭侵權行為六等語，業據其提出LINE對話截圖為證。惟乙○○請求甲○○將其LINE名稱改為女生名字之原因多端，非一概即可認定係被上訴人間為避免被發現有私情才為此舉，是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要嫌速斷，殊難採信。
　㈡關於爭執事項㈡部分：
　⒈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間有為附表一（剔除其中證人丁○○所勾選即加註☑部分）、二、三所示內容等情堪認為真實，而如前所述，該等對話內容，依目前社會通念，應認已逾越已婚男性與已婚女性間之正常社交往來範疇，有超乎與一般異性朋友間正常應對舉止界限之曖昧行為，且發生性行為，一般具有正常智識之成年人均會認定被上訴人並非僅為朋友而為情侶關係，導致配偶對於婚姻忠誠圓滿之不安與懷疑，堪認被上訴人之上開行為，足以破壞上訴人與乙○○間夫妻之信任、共同生活之圓滿及幸福安全，則被上訴人間之上開行為，顯已達不法侵害上訴人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之程度。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共同不法侵害其配偶權情節重大，致其精神上受有痛苦，而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害，即屬有據。則此部分既經上訴人請求擇一為有利判決，上訴人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為主張部分，即無庸審酌。
　⒉按民法第195條所謂相當之金額，應斟酌加害人與被害人雙方之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之；慰撫金是否相當，應以加害行為之加害程度及被害人所受痛苦，斟酌加害人及被害人之身分、經濟地位等各種情形定之。經查，上訴人與乙○○育有二子，上訴人為○○畢業，現為家管，名下登記有3筆不動產，並於110、111年度申報分別受有約00多萬元、00多萬元薪資所得；乙○○為○○畢業，現從事○○工作，每日工資將近0000元，每月工作最多約00天，名下有年份久遠汽車0部，但無不動產，並於110年度申報受有約0萬多元薪資所得；甲○○為○○畢業，目前為○○，名下無動產及不動產，並於111年度申報受有約000元股利所得，業據兩造陳稱於原審在卷，並有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可佐。本院審酌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及被上訴人共同不法侵害其配偶權之情節對上訴人婚姻關係之圓滿、安全及幸福所造成破壞之程度，暨上訴人所受精神之痛苦等一切情狀，認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以15萬元為適當，逾此部分，則無理由，不應准許。至乙○○主張原審判決之數額未當，尚難憑採。另上訴人聲請調取被上訴人112至113年度財產所得資料，亦核無必要，附此敘明。
　⒊再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損害賠償，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故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月30日（見原審港簡調限閱卷第407、411頁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15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上開應准許之部分，原審就其中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9萬元，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合，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上開其餘應准許之部分，原審為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諭知上訴人得假執行；及逾15萬元不應准許部分，原審判決為上訴人敗訴之諭知，均無不合，乙○○之附帶上訴、上訴人之其餘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上訴人擴張請求被上訴人再連帶給付40萬元部分，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另上訴人追加利息之訴部分，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以15萬元自112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上訴人聲請本院依職權訊問被上訴人，並命乙○○提供Ａ○○之電話、地址，及聲請傳喚證人即己○○、辛○○，暨調查甲○○與證人丁○○何時結婚、共同育有幾名子女及被上訴人與丁○○是否曾在○○工程行上班，均核無必要。至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擴張之訴及附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翁金緞


　　　　　　　　　　　　　　　　　　　法　官　黃義成


　　　　　　　　　　　　　　　　　　　法　官　周欣怡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施淑華
附表一：
		編號

		日期

		對話內容



		1

		109年12月19日

		　乙○○：不到一個月，包括借給你
　　　　　　的錢花了快六萬塊…，我現在需要急用，你知道嗎？…
（專屬）：不如道 



		2

		109年12月31日

		（專屬）：幫我買峰的煙
　乙○○：…拿我的去
…
（專屬）：去買喝的給我
　乙○○：我有買蠻牛…
（專屬）：不要亂司機知道我密你
　乙○○：司機不知道我跟你蜜，你
　　　　　　不要誠認就好　　
　　　　　　我打字他根本看不到，你幹嘛那麼在意他，你的私事是受他管的嗎!
　　　　　　……(但我用心規劃台中台南兩地尤其昨晩跟你說去台中）我很重視我們每次出遊的相聚，尤其這是我們第一次的跨年，還是你認為我不會帶你去）我氣的是對於我的用心你連一句抱歉都沒有）
（專屬）：我想你沒錢怎麼去
乙○○：我答應你我就會想辦法…



		3

		109年12月31日

		　乙○○：明天就是新年的開始！我
　　　　　 想要一個全新的一個伴侶，這就是機會，機會永遠不會等任何人
（專屬）：嗯嗯
　乙○○：我就只要一顆，真心！有
　　　　　　那嘛難嗎？！
　　　　　　我愛一個人錯了嘛？要一個人愛我難嘛？
　　　　　　(檳榔香煙酒開始減量）我不是沒錢，只是不想亂花錢！尤其是那些對我一點意義都沒有的事情！



		4

		110年1月9日
(上訴人主張）

		　乙○○:下班我去公司附近載你，
　　　　　 …
(專屬） ：嗯
　 乙○○:你要超市買現成的還是昨
　　　　　 天那一家
　　　　　 買完之後，我們就近找個旅館，你去洗澡泡澡這樣你才不會冷，我煮好了換我去泡！…
(專屬）：不用啦
　　　　 我要回家洗
　　　　 我沒回家會被罵還是你要害我被罵
　乙○○:好、洗好我們再去旅館煮
　　　　　 嗎？
　　　　　 …
 …
(專屬）：開過來一點。 (下午6 : 47)
 乙○○：你到了。(下午6 : 47)
　　　　大概上次那個位子(下午6:47)。



		5

		110年1月10日
(上訴人主張）

		乙○○：意思就是說我現在下班可以在
　　　　你
(專屬）：哦 
乙○○：要載嗎 
(專屬）：要
乙○○：好我在路上
…
　　　　下來(下午7:29)
　　　　一分鐘到(下午7:30)
(專屬）：等我（下午7:30)
乙○○：到了(下午7:32)
…
乙○○:(0：21)語音檔(下午9:50)
(專屬）：打字（下午10：01)
乙○○：但求真心以待，顧我感受！
　　　　　　(下午10:26)
　　　 我沒事，早點睡覺，週二最冷小心保護自己，(下午10:32)
　　　 剛才你問生男女？如果可以選的話。我想你替我生女，因為我會很開心，跟你一樣的漂亮，
(專屬）：先拿100000萬來 
　　　　 就生
乙○○：哈哈 
(專屬）：嗯
☑乙○○：十萬
(專屬）：拿來啊
乙○○：真的嗎 
(專屬）：嗯
　　　　 很痛怎麼生 
乙○○：止痛藥七千一隻
(專屬）：嗯
乙○○：都打幾根 
　　　　多
　　　　怕痛妳
(專屬）：嗯 



		6

		110年1月16日（上訴人主張）

		乙○○：證明你的心有在我就幫你
（專屬）：我把你當爸爸看待
　　　　　嗯
乙○○：之前你說要當我女友的哦
（專屬）：哦
乙○○：要不要我拿給你看你說的
（專屬）：不用啦
乙○○：你是我的女人我才會幫的
（專屬）：哦
　　　　　可是沒有那個的
乙○○：如果沒有把你當成我的女人，
　　　 我怎麼會拿錢給你買東西送
　　　 你，



		7

		110年1月16日（上訴人主張）

		(專屬）：先睡了
　　　　 明天在密你
乙○○：不要名牌一直買
（專屬）：OK(圖)
　　　　　明天在密你
…　　　　　
乙○○：等我們有多錢 再來買…
…
乙○○：等我先湊一個月的租金　　　　　　　2700給你
　　　　叫一聲，老公來聽聽，如果你真的願意的話
　　　　不然就是假的
　　　　對了我那個地圖又壞掉了



		8

		110年1月19日（上訴人主張）

		乙○○：真的啦
　　　　我真的有點擔心了
☑（專屬）：喔
乙○○：你都不知道我的心都放在
　　　　你身上
（專屬)：我到工作的地方了



		9

		110年1月28日（上訴人主張）

		乙○○：因為！我為你！而無他退路
　　　 了！望○明白！年紀差異雖
　　　 大！如何？千金難買真情！何
　　　 貴！



		10

		110年2月8日（上訴人主張）

		（專屬)：喔
　　　　 那我封你吧
　　　　 拜
　　　　 我不想再這樣下去了
　　　　 以後我們沒關係了
乙○○：早上就講好！你說要我去
　　　　載你出去！
（專屬)：幹你娘
乙○○：這樣變來變去我真的不知道
（專屬)：反正我封你
…
（專屬)：幹你娘
　　　　 …幹
　　　　 …我要去告你幹我



		11

		110年2月某日（上訴人主張）

		（專屬）：你不要在我出去叫你兒子出
　　　　　來
乙○○：什麼意思
☑（專屬）：不要每次跟你出去
☑　　　　　就叫你兒子啦
☑　　　　　先拿3000給我
乙○○：喔知道了、是他自己找我的
（專屬）：嗯嗯
乙○○：下個禮拜我自己去上了



		12

		110年2月20日（上訴人主張）

		☑（專屬）：明天先拿3000來給
☑　　　　　我繳
☑　　　　　在慢慢給你睡
乙○○：在慢就賺不到錢了！
☑（專屬）：嗯嗯
乙○○：牛 YEAR FIGNTING(圖)
（專屬）：牛 YEAR FIGNTING(圖）
乙○○：起嗎？
☑(專屬）：你誰啊
☑　　　　 我他老公啊
乙○○：旺來（圖）
(專屬）：每天找他出去
　　　　 是要怎樣
乙○○：不
(専屬）：這件你確定不說清楚
　　　　 確定不說也沒關係
乙○○：我都知道他在亂講
　　　　你還當真
　　　　我要他認真工作賺錢
　　　　你想去哪？
(專屬）：為什麼每天一定要出去還要
　　　　 這們晚回來
乙○○：是嗎？
(專屬）：最好沒有
乙○○：我先上班、人在叫



		13

		110年3月11日（上訴人主張）

		(專屬）：還有上次給你幹你說要給  
　　　　 8000
　　　　 也沒有
　　　　 你這個很會騙
　　　　 我是去告你告的來嘿
乙○○：之前你向我借的拿的超過這些
　　　 錢！你怎麼還！（我有記錄）
　　　 送的請的我不會算！還有妳的
　　　 工作我都已經講了！你還這樣
　　　 的話！別說工作？我直接去找
　　　 你○○嬸！
☑（專屬）：每天煩
☑　　　　　幹你娘
乙○○：是嗎？
(專屬）：我等打給他
　　　　 我跟他講你怎麼對我亂來的
　　　　 嘿
乙○○：毀滂我
（專屬）：你也可以不要買給我阿
　　　　　是你自己要買的
　　　　　幹你娘
　　　　　語音檔秒數0:05
　　　　　語音檔秒數0:12
　　　　　幹你娘
　　　　　語音檔秒數0:12
乙○○：氣炸圖片
（專屬）：語音檔秒數0:07
乙○○：對你！我盡力了！你的態
　　　　　　度！！！！！！！！！！心態呢？
(專屬）：不用了啊



		14

		110年4月14日（上訴人主張）

		（專屬）：先拿2800來給我度好嗎…
乙○○：怎麼證明呢?
…
乙○○：你帳號！我問人家看看這附近
　　　　如果有seven我在跟人家借去
　　　　匯…
…
乙○○：匯二千過去了
(專屬）：嗯嗯…
　　　　 要不要
　　　　 跟我一起
乙○○：要
（專屬）：那時
　　　　　我沒錢怎麼辦
乙○○：但是要找錢多又能一起做的
　　　　所以我要找賺得錢多一點



		15



		110年5月11日（上訴人主張）

		大象：…錢還你我們就不要再密了
　　　遇到你真的走不對路了



		16

		110年7月7日（上訴人主張）

		大象：我在外跟人家借很多你還會跟我
　　　在一起喔
　　　下星期二要先給人家5000他要給我分起還錢
　　　這樣你還要跟我走下去喔



		17

		110年7月11日（上訴人主張）

		乙○○：1000不難。
兔子：拿2000給我明天給你幹
　　　要不要
　　　阿明…
乙○○：可你知道1000!二次你說的
兔子：…
　　　拿2000給我明天就給你幹。
乙○○：你欠我太多次了
…
乙○○：明天1000。
兔子：2000現在
　　　不然不要。
乙○○：不要。
兔子：現在來啦
　　　拿給我
…
乙○○：1000。
兔子：2000。
乙○○：2000!四次全部明0600
…
乙○○：明6點
…
乙○○：2000!四次全部
　　　　全部懂嗎?
兔子：5000 星期二要拿給我
　　　我要給人家的。
乙○○：5000!十次。
兔子：10000呢
　　　哈哈
乙○○：怎麼做的完
　　　　哈哈
兔子：可以啦
　　　10000呢
乙○○：你來上來我
兔子：…
　　　10000給你幾次
　　　啦啦
乙○○：20次
兔子：你拿的出來嗎
乙○○：全脫隨我哦
兔子：哈哈
乙○○：可
…
兔子：拿10000給我
　　　明天拿10000給我
　　　好嗎
乙○○：哦
兔子：就給你　 
　　　這樣幹的完嗎
　　　哈哈　　　
　　　…
　　　一次拿每天給你幹幹這完
乙○○：你會反悔
兔子：不會
乙○○：太多次
兔子：如果會錢就給你
…
兔子：…　　　
　　　你不是很想幹
…　
乙○○：每次給2000
兔子：不  
　　　一次拿
　　　每天給你
乙○○：四次完再給
兔子：不
　　　一次吧
…　　　
乙○○：你之前的1357還沒給完
兔子：這次先給啦
　　　不要吵
　　　10000一次給
　　　放心啦
乙○○：我花錢我做主
…　
兔子：…
　　　騙你錢還你啊
　　　不就好了
乙○○：你怎麼還。
兔子：慢慢給你
　　　我們就沒關係了
乙○○：你欠我多少次多少錢了。…
兔子：那2000 3次而已喔
　　　看你吧
…
兔子：你怕我騙你 那就不要在一起
　　　　啊
　　　幹嘛要那麼累呢
…
乙○○：明天開始
　　　　　　明早哦。
…
兔子：3000為什麼要6次
乙○○：因為1000二次你說的。
兔子：嗯
　　　以後了吧。
乙○○：明早六點
兔子：嗯



		18

		110年7月11日
（上訴人主張）

		兔子：10000一次給
乙○○: 現在又要新的
兔子：先這樣
乙○○：明早0600 
兔子：要不要看你明天了
　　　嗯
乙○○：下來
兔子：6：45啦
　　　給我多睡
　　　你有跟老闆說明天我會去嗎 
乙○○：0600 
兔子：【無法讀取原始訊息】可以啦
乙○○：幹
兔子：放心啦
乙○○：我花錢我做主



		19

		110年7月12日(上訴人主張）

		兔子：（通話9：23)
乙○○：起不來我打電話哦
兔子：嗯嗯
乙○○：好
　　　　620
　　　　(貼圖 ：收到）
乙○○：你在做什麼
兔子：我在大便
乙○○：靠腰自己吃
兔子：哦
乙○○：剛開始這邊蠻輕鬆的
兔子：（照片：吐舌）
乙○○：你趕快上來台中給我就都沒人
兔子：（照片：閉眼）
乙○○：不要睡著了
兔子：睡著了
乙○○：中中午再聊
兔子：哦
　　　我在大便不要吵
乙○○:嗯
兔子：我那個來了
　　　(照片：衛生紙上染有紅色)
乙○○：要蓋起來別被看到
兔子：通話(0：34)
乙○○：先進去工作喔
　　　　0000000000 
　　　　不然太久不好意思啦 
　　　　有什麼事晚上下完班再講啊
兔子：(通話0：18)
　　　(貼圖:不好意思）


兔子：(通話7：14)
乙○○：七點上班老闆娘有答應給你加
　　　　班所以六點出發一兩天而已！
　　　　辛苦一點加減赚
兔子：你後面要幫我到繳啊 
　　　不然我會死給你看了 
　　　還有許這要繳的我



		20

		110年7月13日 



		乙○○：你明知那個來還帶著我
　　　　又要等兩三天
兔子：過了啊
乙○○：故意的嗎
兔子：嗯
乙○○：今天過了
兔子：幹你
　　　明天幹還要給我喔
　　　那幹後面幫我到繳
乙○○：2000的先做完
兔子：我就給你幹
　　　18跟28幫我


乙○○：要這樣子我也沒有辦法本票在
　　　　人家那裡我就沒辦法幫你了
兔子：叫我去千那個好棒耶
兔子：我可以去告你說你叫我簽的
乙○○：每個人都是一樣的
兔子：叫我喔去簽本票我自己還這叫幫
　　　我喔
兔子：在我們補的時間你旁會很多人在
　　　幹喔
兔子：我家人我老公
　　　還有我妹他媽
　　　有人當觀眾
乙○○：哈
兔子：太開心了耶
乙○○：我鼓掌鼓掌
兔子：可是不過在我們還沒有補的時候
　　　你可能被打死了
兔子：掌聲鼓勵鼓勵轉角明出來面對
兔子：下雨欸 
乙○○：在哪
兔子：快點好嗎
乙○○：到紅綠燈
　　　　到了(下午6：49)
兔子：喔
　　　在來呢(下午6：49)
乙○○：明天5:50好好的上班!
　　　　晚安(下午10：41)



		21

		110年2月20日（上訴人主張）

		乙○○：上去蜜平安 
專屬：嗯
乙○○：沒事吧 
專屬：被念
　　　快沒錢了 
　　　繳車 
乙○○：嗯 
專屬：明天先拿3000來


專屬：對
　　　這個是我阿嬸的 
乙○○：新的手機呢 
　　　　用新的吧？
專屬：你買給我啊 
　　　沒錢買 
　　　新的
乙○○：你用新的加我Line
專屬：嗯
乙○○：還有我的名字改成女生的
　　　　 拜託
專屬：我就沒有了啊
乙○○：我昨天看你拿兩隻啊
專屬：那個都家人的
　　　不是我的
乙○○：我之前撿到大隻的我試試看
　　　　去用新的門號吧
專屬：我不要那個啦
　　　我要新的
乙○○：但我打算打給老闆娘星期一就
　　　　去上班
專屬：嗯
乙○○：新的可以可是不要嫌品牌我去
　　　　找找看我的負擔也很重你知道
　　　　的









附表二：聲音檔譯文
		女子聲音

		之前給你幹的時候要給我8000，也沒有啦！只有給我1000而已啦！沒差啦！









附表三：
		編號

		時間

		內容摘要

		出處



		1

		109年12月28日

		乙○○：我也在找我們能一起做
　　　　的工作，這樣你交通的問題就解決了，但目前還在找（都不可以跟任
　　　　何講哦！因為還未定案
　　　　，怕會影響現在工作）
甲○○：嗯嗯

		本院卷二第283頁



		2

		110年1月16日

		乙○○：
(11:36)如果沒有把你當成我的
　　　 女人，我怎麼會拿錢給妳買東西送你
(11:42)從此以後你身邊不能有
　　　 其他的男生男人，否則真的會翻臉
(11:48)先錯給你不夠我說這是
　　　 最後一次就算男女朋友也不能這樣子你也要替我想一想你的錢也要自己好好的理財

		本院卷二第287頁



		3

		110年1月29日

		乙○○：我老但我成熟穩重!我
　　　　為你而拜託老闆娘讓你有一份工作，新水還高了(本不想說)所有我真珍惜你能珍惜，我為此，為陪你！…
　　　　我只想盡力對你好！…
甲○○：你明天先拿3000給我

		本院卷二第293頁



		4

		110年2月3日

		乙○○：想我喔
甲○○：嗯  
　　　　哦
乙○○：真的想嗎
甲○○：哦

		本院卷二第2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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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2月5日

		乙○○：要穿我買的新衣新鞋 
　　　　哦!休閒的穿搭

		本院卷二第3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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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2月7日

		甲○○：還是我去睡外面好了啦
　　　　冷死好了
乙○○：那你來吃我的睡我的不
　　　　會怎麼樣的
甲○○：先這個月繳完再過去阿

		本院卷二第3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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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3月23日

		乙○○：如果你今天被關!我娶
　　　　你!如果沒有被關!你嫁給我!好嗎?
甲○○：哦

		本院卷四第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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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4月13日

		甲○○：先拿2800來給我度好嗎
　　　　愛你
乙○○：我先煮泡麵吃
甲○○：等拿來
　　　　拜託
乙○○：以後會對你不會大小聲

		本院卷二第3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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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4月21日

		甲○○：不用說了
　　　　錢我會還你
　　　　說太多也沒用
　　　　我在問你到底要不要給我
乙○○：喜歡!我愛一個人所以
　　　　付出
　　　　給什麼
甲○○：什麼
　　　　錢

		本院卷三第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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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6月28日

		乙○○：我不怪你心情不好
　　　　我知道
　　　　可是你對我的心在哪裡我都知道不願意說而已
　　　　我只願意幫你出!我不幫別人出!錢不應該由你一個人張羅
…
乙○○：你還是比較看重那個戶
　　　　口上面的名字
　　　　我好像一根蔥而已
甲○○：嗯  
乙○○：結果我還是一樣繼續再
　　　　幫你 
甲○○：你幫我阿
…
乙○○：你一個人住我就幫你
　　　　幹嘛要我出錢養其他的
　　　　人
甲○○：我心很痛你都不知道
乙○○：還是戶口上有名字的人

		本院卷三第211-2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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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7月19日

		甲○○：你休來陪我啊
…
乙○○：沒關係啦在車上陪你陪
　　　　我也可以工作加減賺

		本院卷三第75頁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4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丙○○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乙○○  

被 上訴 人  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

22日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421號）第一審判決分別

提起上訴、附帶上訴，上訴人並為訴之擴張及追加，本院於114

年7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訴訟費用之裁

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九萬元。

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以新臺幣十五萬元自民國112年5月30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上訴人之其餘上訴、擴張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附帶上訴駁回。

廢棄部分，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連帶負擔；上訴駁

回部分，由上訴人負擔；擴張之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追加利

息之訴部分，由被上訴人連帶負擔百分之十五，餘由上訴人負擔

；附帶上訴之訴訟費用，由附帶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受確定判決，而其判決非基於該債務

    人之個人關係者，為他債務人之利益亦生效力，民法第275

    條定有明文。故債權人以各連帶債務人為共同被告提起給付

    之訴，被告一人提出非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有理由者，始

    對於被告各人即屬必須合一確定，而須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

    條第1項之規定。本件原審判命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乙○○

    及原審共同被告甲○○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6萬元

    ，乙○○提起附帶上訴，但無理由（詳後述），其附帶上訴效

    力自不及於甲○○，爰不併列甲○○為附帶上訴人，合先敘明。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上訴人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非經

    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但書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依同法第466條

    第1項，於第二審訴訟程序亦有適用。上訴人於原審請求被

    上訴人應連帶給付60萬元，嗣於本院擴張請求被上訴人應再

    連帶給付40萬元，另追加請求前開100萬元之利息。有關請

    求金額之變動，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毋庸被上訴

    人同意，自應准許；另追加請求利息部分，則係基於同一侵

    害配偶權之事實，核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應予准許。

三、按當事人在第二審程序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對於

    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不在此限，民

    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原審即

    以被上訴人間之互動已超越一般男女社交友誼之分際，侵害

    其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情節重大為由，請求被上訴人負損害

    賠償責任。嗣上訴人提起上訴後，另以附表三之對話內容佐

    證被上訴人間確有侵害其配偶權，雖屬於第二審程序提出之

    新攻擊防禦方法，惟上訴人於原審既敘及被上訴人間之互動

    已超越一般社會通念而侵害伊配偶權，前開主張應屬對於在

    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方法為補充，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伊與乙○○結婚逾29年，詎被上訴人間有下

    開超越一般正常男女關係之婚外情行為：如附表一、二、三

    所示對話，並有性行為（下稱系爭侵權行為一）；乙○○曾帶

    甲○○去○○回收場工作，甲○○並佯稱乙○○為舅舅（下稱系爭侵

    權行為二）；共同於民國110年8月14日至8月

　　17日至臺東，又於111年1月14日至臺北，再於111年1月19日

    至高雄（下稱系爭侵權行為三）；互用定位追蹤軟體Zenly(

    下稱系爭侵權行為四)；甲○○於112年8月27日所生之男嬰（

    下稱系爭男嬰）之生父為乙○○（下稱系爭侵權行為五）；乙

    ○○於110年2月20日LINE給甲○○，要求甲○○將乙○○之LINE名稱

    改為女生(下稱系爭侵權行為六)，故意侵害伊之配偶關係之

    身分法益情節重大，造成伊受相當情神上痛苦，爰依民法第

    184條第1項前段或後段（擇一）、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

    第3項準用第1項之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伊100萬

    元本息之判決。（原審判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上訴人6萬元

    ，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並為訴之擴張、追加）。並

    上訴聲明：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上開廢棄部分

    ，被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上訴人54萬元。暨擴張及追加聲明

    ：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上訴聲明第二項金額（即54萬

    元），及原判決主文第一項金額（即6萬元）之利息；被上

    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40萬元，及自113年2月21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就附帶上訴答辯聲明

    ：附帶上訴駁回。

二、乙○○則以：伊與甲○○、其夫即訴外人丁○○因工作而相識，附

    表一所示聊天對象，除甲○○外，尚包括丁○○，且附表一、二

    所示內容均屬玩笑之語。又伊與甲○○並非兩人單獨前往臺北

    、高雄、臺東，因工作所需互用定位追蹤軟體Zenly，伊亦

    非系爭男嬰之生父，伊並無侵害上訴人之配偶權。另原審就

    精神慰撫金數額並未衡酌伊收入及負擔，尚非妥適等語，資

    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暨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

    決不利被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在第一

    審之訴駁回。

三、甲○○則以：上訴人之主張均非事實，附表一所示對話，有些

    係乙○○與丁○○間之對話，且伊與乙○○之對話僅係言語上之玩

    笑，伊並未與乙○○發生性行為，系爭男嬰亦非伊與乙○○所生

    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六第98頁）：

　㈠上訴人與乙○○於83年5月10日結婚，現婚姻關係仍存續中。

　㈡被上訴人共同於110年8月14日至17日、111年1月14日、111年

    1月19日至臺東、臺北、高雄。

　㈢被上訴人互用定位追蹤軟體Zenly。

　㈣附表二所示女子聲音為甲○○。

五、兩造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六第98至99頁）：

　㈠上訴人於二審始主張被上訴人間之LINE對話，以及於原審主

    張被上訴人間系爭侵權行為一至六所示行為，是否有逾越已

    婚男女間之正常社交往來範疇之行為？若有，渠等之行為是

    否侵害上訴人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

　㈡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或後段（擇一）、第185條、

    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精神慰

    撫金，於法是否有據？若有，金額應以若干為妥？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關於爭執事項㈠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

    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

    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

    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

    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

    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

    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

    5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

    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

    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

    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

    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

    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

    高法院55年度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有配偶

    之人與他人之交往，或明知為他人配偶卻故意與之交往，其

    互動方式依一般社會通念，如已逾越普通朋友間一般社交行

    為，並足動搖婚姻關係所重應協力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

    福之忠實目的時，難認並無以違背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

    於他人之故意。又基於身分關係而生之配偶權屬應受保護之

    權利，倘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與他人發生足以破壞夫妻共

    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行為者，則該第三人與不誠實之

    配偶即為侵害配偶權之共同侵權行為人。

　⒉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間有系爭侵權行為一及附表三之對話內

    容，而侵害其配偶權等語，業據其提出LINE對話截圖、錄音

    光碟、錄音譯文等為證，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經查：

　⑴據證人丁○○於原審證述：附表一所示LINE對話內容，其中伊

    所勾選綠色（即附表一加註☑）部分，是伊與乙○○間之LINE

    對話內容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7、78至81頁），且被上訴人

    亦均稱以證人丁○○勾選為準（見原審卷一第51至51頁），此

    外，兩造就附表一之對話對象，均未再各自舉證有利於己之

    事實，另被上訴人就附表三之對話內容復未加以爭執，足見

    除證人丁○○所勾選即加註☑部分，係證人丁○○與乙○○間之LIN

    E對話內容外，其餘附表一、三之對話內容，均係被上訴人

    間之對話，堪可認定。

　⑵參之附表一（剔除其中證人丁○○所勾選即加註☑部分）之對話

    內容，不僅乙○○頻繁接送甲○○（見附表一編號4、5），甲○○

    甚至傳送其個人閉眼及其月經照片（見附表一編號19；原審

    卷一第197頁），並主動向乙○○表示可由乙○○給予金錢換取

    與其為性行為（見附表一編號17、20），足見兩人已逾越結

    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關係。另酌以甲○○

    對乙○○稱：「我要去告你幹我（見附表一編號10）」、「還

    有上次給你幹，你說要給8000，也沒有，你這個很會騙，我

    是去告你告的來嘿（見附表一編號13）」等語，對照甲○○就

    附表二所示「之前給你幹的時候要給我8000，也沒有啦！只

    有給我1000而已啦！沒差啦！」內容為其聲音，並不爭執（

    詳不爭執事實㈣），可認乙○○確曾與甲○○發生性行為。再參

    之被上訴人間附表三編號4、8之對話，顯見兩人亦曾交往。

    依上各情，堪認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已逾越一般交友之分際

    ，並有發生性行為，應屬可信。被上訴人辯稱僅係兩人間之

    玩笑話，難認可採。

　⑶至乙○○抗辯：上訴人私自查探伊手機內容，屬侵犯伊隱私及

    自由云云。惟按民事訴訟法對於證據能力並未設有規定，關

    於涉及侵害隱私權所取得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應綜合

    考量誠信原則、憲法上基本權之保障、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

    之必要性等因素，衡量當事人取得證據之目的與手段、所欲

    保護之法益與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如認符合比例原則，則所

    取得之證據具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07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乙○○於本院陳稱：被上訴人要看伊手

    機，伊表示可以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46頁），足見乙○○曾

    同意上訴人觀看其手機內容。參以實體法上既承認夫妻於婚

    姻關係存續中有家庭圓滿期待權、配偶身分法益，然衡諸社

    會現實情況，妨害他人婚姻權益之不法行為，常以隱秘方式

    行之，並因隱私權受保護之故，被害人舉證極其困難。基此

    前提，不法行為人之隱私權與被害人之訴訟權發生衝突時，

    兩者間應為一定程度之調整，並應容許一定程度之不貞蒐證

    權。準此，以侵害隱私權之方式而取得之證據，應視證據之

    取得，是否符合比例原則以定，非得概予排除。本院審酌上

    訴人提出附表一至三之LINE對話內容及音檔，係為證明其配

    偶權之身分法益受侵害，縱使未經乙○○逐一同意，但其方式

    不涉及強暴、脅迫，其侵害手段係選擇最小侵害方法為之，

    未逾越必要之程度，較諸被上訴人之隱私權法益，應更值維

    護，基於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依前說明，上訴人

    所提附表一、三之對話內容及附表二之音檔，並無違比例原

    則，自得採為證據。乙○○此項抗辯，尚難憑採。

　⒊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間為系爭侵權行為二，而侵害其配偶權

    等語，被上訴人固不否認有向回收場人員稱甲○○是乙○○姪女

    之情，惟依目前社會通念，尚難認被上訴人間以舅甥或叔（

    伯）姪相稱，即已逾越男女間之正常社交往來範疇，有超乎

    與一般異性朋友間正常應對舉止界限之曖昧行為，一般具有

    正常智識之成年人未必會認定被上訴人並非僅為朋友而為情

    侶關係之情。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為系爭侵權行為二，

    而侵害其配偶權等語，尚難憑採。

　⒋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間有為系爭侵權行為三、四，而侵害其

    配偶權等語，業據其提出LINE對話截圖、FB截圖等為證，而

    被上訴人固不否認有兩造不爭執事實㈡、㈢之事實，惟辯稱伊

    等並非單獨出遊，且因工作緣故而互用定位追蹤軟體Zenly

    等語。經查，依證人丁○○於原審證稱：乙○○跟甲○○跟要去臺

    東救人時，伊麻煩戊○○開車載他們去臺東，負責接送他們平

    安到家。當時同車有被上訴人、戊○○及伊不認識的乙○○女生

    朋友，他們去2天半；甲○○曾於111年1月14日、19日分別到

    臺北、高雄，是去做搬家的工作，跟乙○○及伊不認識的搬家

    公司同事一起去等語，核與乙○○所提出LINE對話截圖內容大

    致相符。另參之甲○○曾對乙○○稱：你有跟老闆說明天我會去

    嗎等語（見附表一編號18）、乙○○亦對甲○○陳稱：七點上班

    老闆娘有答應給你加班，所以六點出發，一兩天而已！辛苦

    一點加減賺等語（見附表一編號19），顯見乙○○有為甲○○謀

    求工作機會，兩人確實曾共同工作，堪信被上訴人所辯伊等

    於上開時地共同去臺東、臺北、高雄係分別為開回落海友人

    的車、從事搬家工作，因為工作緣故而互用定位追蹤軟體Ze

    nly知悉搬家時行蹤為何，惟沒從事搬家工作時即停用Zenly

    等語，核屬有據，尚堪採信。至上訴人固以戊○○、己○○（即

    落海友人庚○○之母親）、辛○○(即庚○○之配偶）之通聯記錄

    、錄音光碟、錄音譯文，主張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14日至17

    日並非前往臺東救人或牽車；另以其與○○貨運搬家公司老闆

    之電話紀錄、錄音光碟及譯文，主張被上訴人不是去搬家公

    司工作，而是孤男寡女一同出遊並有婚外姦情云云。惟查，

    上訴人前開證據均無從反推證明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14日至

    17日、111年1月14日、111年1月19日共同前往臺東、臺北、

    高雄係兩人單獨出遊，或其等間有何互動親密之舉措。上訴

    人前開主張，難認可採。

　⒌上訴人主張系爭男嬰之生父為乙○○（即系爭侵權行為五）等

    語，固據其提出FB、照片等為證，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惟觀

    之上訴人所提附表一、三之對話時間，係在109年12月19日

    至110年7月19日期間，而上訴人主張其兩人最後共同前往高

    雄之時間，亦在111年1月19日，此外，上訴人復未提出111

    年1月19日之後被上訴人間仍有往來之證據，參以系爭男嬰

    係000年0月00日出生，距兩人尚有往來之期間已逾1年有餘

    ，則系爭男嬰之受胎期間，甲○○既未與乙○○有所往來，且證

    人丁○○於原審亦證稱：系爭男嬰是伊親生的，如果按照上訴

    人所主張被上訴人交往的時間是兜不攏的等語（見原審卷一

    第50頁），足見被上訴人抗辯乙○○並非系爭男嬰之生父，應

    屬可信。至上訴人徒以系爭男嬰與乙○○之照片自行比對，主

    張系爭男嬰之生父為乙○○，尚難憑採。另按未成年子女為當

    事人之親子關係事件，就血緣關係存否有爭執，法院認有必

    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當事人或關係人限期接受血型、

    去氧核醣核酸或其他醫學上之檢驗。但為聲請之當事人應釋

    明有事實足以懷疑血緣關係存否者，始得為之，家事事件法

    第68條第1項定有明文。惟本件既非前揭法律所規定之家事

    事件，且衡量血緣鑑定，關涉被鑑定人之人格尊嚴及人身自

    由，本院認無命乙○○與系爭男嬰為血緣鑑定之必要，特此敘

    明。

　⒍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間有為系爭侵權行為六等語，業據其提

    出LINE對話截圖為證。惟乙○○請求甲○○將其LINE名稱改為女

    生名字之原因多端，非一概即可認定係被上訴人間為避免被

    發現有私情才為此舉，是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要嫌速斷，殊

    難採信。

　㈡關於爭執事項㈡部分：

　⒈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間有為附表一（剔除其中證人丁○○所勾

    選即加註☑部分）、二、三所示內容等情堪認為真實，而如

    前所述，該等對話內容，依目前社會通念，應認已逾越已婚

    男性與已婚女性間之正常社交往來範疇，有超乎與一般異性

    朋友間正常應對舉止界限之曖昧行為，且發生性行為，一般

    具有正常智識之成年人均會認定被上訴人並非僅為朋友而為

    情侶關係，導致配偶對於婚姻忠誠圓滿之不安與懷疑，堪認

    被上訴人之上開行為，足以破壞上訴人與乙○○間夫妻之信任

    、共同生活之圓滿及幸福安全，則被上訴人間之上開行為，

    顯已達不法侵害上訴人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

    之程度。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共同不法侵害其配偶權情節

    重大，致其精神上受有痛苦，而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

    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請求被上

    訴人連帶賠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害，即屬有據。則此部分既經

    上訴人請求擇一為有利判決，上訴人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規定為主張部分，即無庸審酌。

　⒉按民法第195條所謂相當之金額，應斟酌加害人與被害人雙方

    之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之；慰撫金

    是否相當，應以加害行為之加害程度及被害人所受痛苦，斟

    酌加害人及被害人之身分、經濟地位等各種情形定之。經查

    ，上訴人與乙○○育有二子，上訴人為○○畢業，現為家管，名

    下登記有3筆不動產，並於110、111年度申報分別受有約00

    多萬元、00多萬元薪資所得；乙○○為○○畢業，現從事○○工作

    ，每日工資將近0000元，每月工作最多約00天，名下有年份

    久遠汽車0部，但無不動產，並於110年度申報受有約0萬多

    元薪資所得；甲○○為○○畢業，目前為○○，名下無動產及不動

    產，並於111年度申報受有約000元股利所得，業據兩造陳稱

    於原審在卷，並有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可

    佐。本院審酌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及被上訴人共同

    不法侵害其配偶權之情節對上訴人婚姻關係之圓滿、安全及

    幸福所造成破壞之程度，暨上訴人所受精神之痛苦等一切情

    狀，認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以15萬元為

    適當，逾此部分，則無理由，不應准許。至乙○○主張原審判

    決之數額未當，尚難憑採。另上訴人聲請調取被上訴人112

    至113年度財產所得資料，亦核無必要，附此敘明。

　⒊再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

    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

    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

    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損害賠

    償，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故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月30日（見原審港簡調限閱

    卷第407、411頁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

    、第195條第1項、第3項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15

    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

    不應准許。上開應准許之部分，原審就其中被上訴人應連帶

    給付9萬元，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合，上訴人指摘

    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改判如

    主文第二項所示。至上開其餘應准許之部分，原審為上訴人

    勝訴之判決，並諭知上訴人得假執行；及逾15萬元不應准許

    部分，原審判決為上訴人敗訴之諭知，均無不合，乙○○之附

    帶上訴、上訴人之其餘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上訴

    人擴張請求被上訴人再連帶給付40萬元部分，為無理由，不

    應准許。另上訴人追加利息之訴部分，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

    連帶給付以15萬元自112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

    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上訴人聲請本院依職權訊問被上訴人，

    並命乙○○提供Ａ○○之電話、地址，及聲請傳喚證人即己○○、

    辛○○，暨調查甲○○與證人丁○○何時結婚、共同育有幾名子女

    及被上訴人與丁○○是否曾在○○工程行上班，均核無必要。至

    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

    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

    ，擴張之訴及附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翁金緞



　　　　　　　　　　　　　　　　　　　法　官　黃義成



　　　　　　　　　　　　　　　　　　　法　官　周欣怡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施淑華

附表一：

編號 日期 對話內容 1 109年12月19日 　乙○○：不到一個月，包括借給你 　　　　　　的錢花了快六萬塊…，我現在需要急用，你知道嗎？… （專屬）：不如道  2 109年12月31日 （專屬）：幫我買峰的煙 　乙○○：…拿我的去 … （專屬）：去買喝的給我 　乙○○：我有買蠻牛… （專屬）：不要亂司機知道我密你 　乙○○：司機不知道我跟你蜜，你 　　　　　　不要誠認就好　　 　　　　　　我打字他根本看不到，你幹嘛那麼在意他，你的私事是受他管的嗎! 　　　　　　……(但我用心規劃台中台南兩地尤其昨晩跟你說去台中）我很重視我們每次出遊的相聚，尤其這是我們第一次的跨年，還是你認為我不會帶你去）我氣的是對於我的用心你連一句抱歉都沒有） （專屬）：我想你沒錢怎麼去 乙○○：我答應你我就會想辦法… 3 109年12月31日 　乙○○：明天就是新年的開始！我 　　　　　 想要一個全新的一個伴侶，這就是機會，機會永遠不會等任何人 （專屬）：嗯嗯 　乙○○：我就只要一顆，真心！有 　　　　　　那嘛難嗎？！ 　　　　　　我愛一個人錯了嘛？要一個人愛我難嘛？ 　　　　　　(檳榔香煙酒開始減量）我不是沒錢，只是不想亂花錢！尤其是那些對我一點意義都沒有的事情！ 4 110年1月9日 (上訴人主張） 　乙○○:下班我去公司附近載你， 　　　　　 … (專屬） ：嗯 　 乙○○:你要超市買現成的還是昨 　　　　　 天那一家 　　　　　 買完之後，我們就近找個旅館，你去洗澡泡澡這樣你才不會冷，我煮好了換我去泡！… (專屬）：不用啦 　　　　 我要回家洗 　　　　 我沒回家會被罵還是你要害我被罵 　乙○○:好、洗好我們再去旅館煮 　　　　　 嗎？ 　　　　　 …  … (專屬）：開過來一點。 (下午6 : 47)  乙○○：你到了。(下午6 : 47) 　　　　大概上次那個位子(下午6:47)。 5 110年1月10日 (上訴人主張） 乙○○：意思就是說我現在下班可以在 　　　　你 (專屬）：哦  乙○○：要載嗎  (專屬）：要 乙○○：好我在路上 … 　　　　下來(下午7:29) 　　　　一分鐘到(下午7:30) (專屬）：等我（下午7:30) 乙○○：到了(下午7:32) … 乙○○:(0：21)語音檔(下午9:50) (專屬）：打字（下午10：01) 乙○○：但求真心以待，顧我感受！ 　　　　　　(下午10:26) 　　　 我沒事，早點睡覺，週二最冷小心保護自己，(下午10:32) 　　　 剛才你問生男女？如果可以選的話。我想你替我生女，因為我會很開心，跟你一樣的漂亮， (專屬）：先拿100000萬來  　　　　 就生 乙○○：哈哈  (專屬）：嗯 ☑乙○○：十萬 (專屬）：拿來啊 乙○○：真的嗎  (專屬）：嗯 　　　　 很痛怎麼生  乙○○：止痛藥七千一隻 (專屬）：嗯 乙○○：都打幾根  　　　　多 　　　　怕痛妳 (專屬）：嗯  6 110年1月16日（上訴人主張） 乙○○：證明你的心有在我就幫你 （專屬）：我把你當爸爸看待 　　　　　嗯 乙○○：之前你說要當我女友的哦 （專屬）：哦 乙○○：要不要我拿給你看你說的 （專屬）：不用啦 乙○○：你是我的女人我才會幫的 （專屬）：哦 　　　　　可是沒有那個的 乙○○：如果沒有把你當成我的女人， 　　　 我怎麼會拿錢給你買東西送 　　　 你， 7 110年1月16日（上訴人主張） (專屬）：先睡了 　　　　 明天在密你 乙○○：不要名牌一直買 （專屬）：OK(圖) 　　　　　明天在密你 …　　　　　 乙○○：等我們有多錢 再來買… … 乙○○：等我先湊一個月的租金　　　　　　　2700給你 　　　　叫一聲，老公來聽聽，如果你真的願意的話 　　　　不然就是假的 　　　　對了我那個地圖又壞掉了 8 110年1月19日（上訴人主張） 乙○○：真的啦 　　　　我真的有點擔心了 ☑（專屬）：喔 乙○○：你都不知道我的心都放在 　　　　你身上 （專屬)：我到工作的地方了 9 110年1月28日（上訴人主張） 乙○○：因為！我為你！而無他退路 　　　 了！望○明白！年紀差異雖 　　　 大！如何？千金難買真情！何 　　　 貴！ 10 110年2月8日（上訴人主張） （專屬)：喔 　　　　 那我封你吧 　　　　 拜 　　　　 我不想再這樣下去了 　　　　 以後我們沒關係了 乙○○：早上就講好！你說要我去 　　　　載你出去！ （專屬)：幹你娘 乙○○：這樣變來變去我真的不知道 （專屬)：反正我封你 … （專屬)：幹你娘 　　　　 …幹 　　　　 …我要去告你幹我 11 110年2月某日（上訴人主張） （專屬）：你不要在我出去叫你兒子出 　　　　　來 乙○○：什麼意思 ☑（專屬）：不要每次跟你出去 ☑　　　　　就叫你兒子啦 ☑　　　　　先拿3000給我 乙○○：喔知道了、是他自己找我的 （專屬）：嗯嗯 乙○○：下個禮拜我自己去上了 12 110年2月20日（上訴人主張） ☑（專屬）：明天先拿3000來給 ☑　　　　　我繳 ☑　　　　　在慢慢給你睡 乙○○：在慢就賺不到錢了！ ☑（專屬）：嗯嗯 乙○○：牛 YEAR FIGNTING(圖) （專屬）：牛 YEAR FIGNTING(圖） 乙○○：起嗎？ ☑(專屬）：你誰啊 ☑　　　　 我他老公啊 乙○○：旺來（圖） (專屬）：每天找他出去 　　　　 是要怎樣 乙○○：不 (専屬）：這件你確定不說清楚 　　　　 確定不說也沒關係 乙○○：我都知道他在亂講 　　　　你還當真 　　　　我要他認真工作賺錢 　　　　你想去哪？ (專屬）：為什麼每天一定要出去還要 　　　　 這們晚回來 乙○○：是嗎？ (專屬）：最好沒有 乙○○：我先上班、人在叫 13 110年3月11日（上訴人主張） (專屬）：還有上次給你幹你說要給   　　　　 8000 　　　　 也沒有 　　　　 你這個很會騙 　　　　 我是去告你告的來嘿 乙○○：之前你向我借的拿的超過這些 　　　 錢！你怎麼還！（我有記錄） 　　　 送的請的我不會算！還有妳的 　　　 工作我都已經講了！你還這樣 　　　 的話！別說工作？我直接去找 　　　 你○○嬸！ ☑（專屬）：每天煩 ☑　　　　　幹你娘 乙○○：是嗎？ (專屬）：我等打給他 　　　　 我跟他講你怎麼對我亂來的 　　　　 嘿 乙○○：毀滂我 （專屬）：你也可以不要買給我阿 　　　　　是你自己要買的 　　　　　幹你娘 　　　　　語音檔秒數0:05 　　　　　語音檔秒數0:12 　　　　　幹你娘 　　　　　語音檔秒數0:12 乙○○：氣炸圖片 （專屬）：語音檔秒數0:07 乙○○：對你！我盡力了！你的態 　　　　　　度！！！！！！！！！！心態呢？ (專屬）：不用了啊 14 110年4月14日（上訴人主張） （專屬）：先拿2800來給我度好嗎… 乙○○：怎麼證明呢? … 乙○○：你帳號！我問人家看看這附近 　　　　如果有seven我在跟人家借去 　　　　匯… … 乙○○：匯二千過去了 (專屬）：嗯嗯… 　　　　 要不要 　　　　 跟我一起 乙○○：要 （專屬）：那時 　　　　　我沒錢怎麼辦 乙○○：但是要找錢多又能一起做的 　　　　所以我要找賺得錢多一點 15  110年5月11日（上訴人主張） 大象：…錢還你我們就不要再密了 　　　遇到你真的走不對路了 16 110年7月7日（上訴人主張） 大象：我在外跟人家借很多你還會跟我 　　　在一起喔 　　　下星期二要先給人家5000他要給我分起還錢 　　　這樣你還要跟我走下去喔 17 110年7月11日（上訴人主張） 乙○○：1000不難。 兔子：拿2000給我明天給你幹 　　　要不要 　　　阿明… 乙○○：可你知道1000!二次你說的 兔子：… 　　　拿2000給我明天就給你幹。 乙○○：你欠我太多次了 … 乙○○：明天1000。 兔子：2000現在 　　　不然不要。 乙○○：不要。 兔子：現在來啦 　　　拿給我 … 乙○○：1000。 兔子：2000。 乙○○：2000!四次全部明0600 … 乙○○：明6點 … 乙○○：2000!四次全部 　　　　全部懂嗎? 兔子：5000 星期二要拿給我 　　　我要給人家的。 乙○○：5000!十次。 兔子：10000呢 　　　哈哈 乙○○：怎麼做的完 　　　　哈哈 兔子：可以啦 　　　10000呢 乙○○：你來上來我 兔子：… 　　　10000給你幾次 　　　啦啦 乙○○：20次 兔子：你拿的出來嗎 乙○○：全脫隨我哦 兔子：哈哈 乙○○：可 … 兔子：拿10000給我 　　　明天拿10000給我 　　　好嗎 乙○○：哦 兔子：就給你　  　　　這樣幹的完嗎 　　　哈哈　　　 　　　… 　　　一次拿每天給你幹幹這完 乙○○：你會反悔 兔子：不會 乙○○：太多次 兔子：如果會錢就給你 … 兔子：…　　　 　　　你不是很想幹 …　 乙○○：每次給2000 兔子：不   　　　一次拿 　　　每天給你 乙○○：四次完再給 兔子：不 　　　一次吧 …　　　 乙○○：你之前的1357還沒給完 兔子：這次先給啦 　　　不要吵 　　　10000一次給 　　　放心啦 乙○○：我花錢我做主 …　 兔子：… 　　　騙你錢還你啊 　　　不就好了 乙○○：你怎麼還。 兔子：慢慢給你 　　　我們就沒關係了 乙○○：你欠我多少次多少錢了。… 兔子：那2000 3次而已喔 　　　看你吧 … 兔子：你怕我騙你 那就不要在一起 　　　　啊 　　　幹嘛要那麼累呢 … 乙○○：明天開始 　　　　　　明早哦。 … 兔子：3000為什麼要6次 乙○○：因為1000二次你說的。 兔子：嗯 　　　以後了吧。 乙○○：明早六點 兔子：嗯 18 110年7月11日 （上訴人主張） 兔子：10000一次給 乙○○: 現在又要新的 兔子：先這樣 乙○○：明早0600  兔子：要不要看你明天了 　　　嗯 乙○○：下來 兔子：6：45啦 　　　給我多睡 　　　你有跟老闆說明天我會去嗎  乙○○：0600  兔子：【無法讀取原始訊息】可以啦 乙○○：幹 兔子：放心啦 乙○○：我花錢我做主 19 110年7月12日(上訴人主張） 兔子：（通話9：23) 乙○○：起不來我打電話哦 兔子：嗯嗯 乙○○：好 　　　　620 　　　　(貼圖 ：收到） 乙○○：你在做什麼 兔子：我在大便 乙○○：靠腰自己吃 兔子：哦 乙○○：剛開始這邊蠻輕鬆的 兔子：（照片：吐舌） 乙○○：你趕快上來台中給我就都沒人 兔子：（照片：閉眼） 乙○○：不要睡著了 兔子：睡著了 乙○○：中中午再聊 兔子：哦 　　　我在大便不要吵 乙○○:嗯 兔子：我那個來了 　　　(照片：衛生紙上染有紅色) 乙○○：要蓋起來別被看到 兔子：通話(0：34) 乙○○：先進去工作喔 　　　　0000000000  　　　　不然太久不好意思啦  　　　　有什麼事晚上下完班再講啊 兔子：(通話0：18) 　　　(貼圖:不好意思）  兔子：(通話7：14) 乙○○：七點上班老闆娘有答應給你加 　　　　班所以六點出發一兩天而已！ 　　　　辛苦一點加減赚 兔子：你後面要幫我到繳啊  　　　不然我會死給你看了  　　　還有許這要繳的我 20 110年7月13日   乙○○：你明知那個來還帶著我 　　　　又要等兩三天 兔子：過了啊 乙○○：故意的嗎 兔子：嗯 乙○○：今天過了 兔子：幹你 　　　明天幹還要給我喔 　　　那幹後面幫我到繳 乙○○：2000的先做完 兔子：我就給你幹 　　　18跟28幫我  乙○○：要這樣子我也沒有辦法本票在 　　　　人家那裡我就沒辦法幫你了 兔子：叫我去千那個好棒耶 兔子：我可以去告你說你叫我簽的 乙○○：每個人都是一樣的 兔子：叫我喔去簽本票我自己還這叫幫 　　　我喔 兔子：在我們補的時間你旁會很多人在 　　　幹喔 兔子：我家人我老公 　　　還有我妹他媽 　　　有人當觀眾 乙○○：哈 兔子：太開心了耶 乙○○：我鼓掌鼓掌 兔子：可是不過在我們還沒有補的時候 　　　你可能被打死了 兔子：掌聲鼓勵鼓勵轉角明出來面對 兔子：下雨欸  乙○○：在哪 兔子：快點好嗎 乙○○：到紅綠燈 　　　　到了(下午6：49) 兔子：喔 　　　在來呢(下午6：49) 乙○○：明天5:50好好的上班! 　　　　晚安(下午10：41) 21 110年2月20日（上訴人主張） 乙○○：上去蜜平安  專屬：嗯 乙○○：沒事吧  專屬：被念 　　　快沒錢了  　　　繳車  乙○○：嗯  專屬：明天先拿3000來  專屬：對 　　　這個是我阿嬸的  乙○○：新的手機呢  　　　　用新的吧？ 專屬：你買給我啊  　　　沒錢買  　　　新的 乙○○：你用新的加我Line 專屬：嗯 乙○○：還有我的名字改成女生的 　　　　 拜託 專屬：我就沒有了啊 乙○○：我昨天看你拿兩隻啊 專屬：那個都家人的 　　　不是我的 乙○○：我之前撿到大隻的我試試看 　　　　去用新的門號吧 專屬：我不要那個啦 　　　我要新的 乙○○：但我打算打給老闆娘星期一就 　　　　去上班 專屬：嗯 乙○○：新的可以可是不要嫌品牌我去 　　　　找找看我的負擔也很重你知道 　　　　的 



附表二：聲音檔譯文

女子聲音 之前給你幹的時候要給我8000，也沒有啦！只有給我1000而已啦！沒差啦！ 



附表三：

編號 時間 內容摘要 出處 1 109年12月28日 乙○○：我也在找我們能一起做 　　　　的工作，這樣你交通的問題就解決了，但目前還在找（都不可以跟任 　　　　何講哦！因為還未定案 　　　　，怕會影響現在工作） 甲○○：嗯嗯 本院卷二第283頁 2 110年1月16日 乙○○： (11:36)如果沒有把你當成我的 　　　 女人，我怎麼會拿錢給妳買東西送你 (11:42)從此以後你身邊不能有 　　　 其他的男生男人，否則真的會翻臉 (11:48)先錯給你不夠我說這是 　　　 最後一次就算男女朋友也不能這樣子你也要替我想一想你的錢也要自己好好的理財 本院卷二第287頁 3 110年1月29日 乙○○：我老但我成熟穩重!我 　　　　為你而拜託老闆娘讓你有一份工作，新水還高了(本不想說)所有我真珍惜你能珍惜，我為此，為陪你！… 　　　　我只想盡力對你好！… 甲○○：你明天先拿3000給我 本院卷二第293頁 4 110年2月3日 乙○○：想我喔 甲○○：嗯   　　　　哦 乙○○：真的想嗎 甲○○：哦 本院卷二第295頁 5 110年2月5日 乙○○：要穿我買的新衣新鞋  　　　　哦!休閒的穿搭 本院卷二第301頁 6 110年2月7日 甲○○：還是我去睡外面好了啦 　　　　冷死好了 乙○○：那你來吃我的睡我的不 　　　　會怎麼樣的 甲○○：先這個月繳完再過去阿 本院卷二第315頁 7 110年3月23日 乙○○：如果你今天被關!我娶 　　　　你!如果沒有被關!你嫁給我!好嗎? 甲○○：哦 本院卷四第38頁 8 110年4月13日 甲○○：先拿2800來給我度好嗎 　　　　愛你 乙○○：我先煮泡麵吃 甲○○：等拿來 　　　　拜託 乙○○：以後會對你不會大小聲 本院卷二第327頁 9 110年4月21日 甲○○：不用說了 　　　　錢我會還你 　　　　說太多也沒用 　　　　我在問你到底要不要給我 乙○○：喜歡!我愛一個人所以 　　　　付出 　　　　給什麼 甲○○：什麼 　　　　錢 本院卷三第49頁 10 110年6月28日 乙○○：我不怪你心情不好 　　　　我知道 　　　　可是你對我的心在哪裡我都知道不願意說而已 　　　　我只願意幫你出!我不幫別人出!錢不應該由你一個人張羅 … 乙○○：你還是比較看重那個戶 　　　　口上面的名字 　　　　我好像一根蔥而已 甲○○：嗯   乙○○：結果我還是一樣繼續再 　　　　幫你  甲○○：你幫我阿 … 乙○○：你一個人住我就幫你 　　　　幹嘛要我出錢養其他的 　　　　人 甲○○：我心很痛你都不知道 乙○○：還是戶口上有名字的人 本院卷三第211-213頁 11 110年7月19日 甲○○：你休來陪我啊 … 乙○○：沒關係啦在車上陪你陪 　　　　我也可以工作加減賺 本院卷三第75頁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4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丙○○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乙○○  
被 上訴 人  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
22日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421號）第一審判決分別提起上訴、附帶上訴，上訴人並為訴之擴張及追加，本院於114年7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九萬元。
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以新臺幣十五萬元自民國112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上訴人之其餘上訴、擴張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附帶上訴駁回。
廢棄部分，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連帶負擔；上訴駁回部分，由上訴人負擔；擴張之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追加利息之訴部分，由被上訴人連帶負擔百分之十五，餘由上訴人負擔；附帶上訴之訴訟費用，由附帶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受確定判決，而其判決非基於該債務人之個人關係者，為他債務人之利益亦生效力，民法第275條定有明文。故債權人以各連帶債務人為共同被告提起給付之訴，被告一人提出非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有理由者，始對於被告各人即屬必須合一確定，而須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之規定。本件原審判命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乙○○及原審共同被告甲○○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6萬元，乙○○提起附帶上訴，但無理由（詳後述），其附帶上訴效力自不及於甲○○，爰不併列甲○○為附帶上訴人，合先敘明。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上訴人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依同法第466條第1項，於第二審訴訟程序亦有適用。上訴人於原審請求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60萬元，嗣於本院擴張請求被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40萬元，另追加請求前開100萬元之利息。有關請求金額之變動，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毋庸被上訴人同意，自應准許；另追加請求利息部分，則係基於同一侵害配偶權之事實，核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應予准許。
三、按當事人在第二審程序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原審即以被上訴人間之互動已超越一般男女社交友誼之分際，侵害其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情節重大為由，請求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嗣上訴人提起上訴後，另以附表三之對話內容佐證被上訴人間確有侵害其配偶權，雖屬於第二審程序提出之新攻擊防禦方法，惟上訴人於原審既敘及被上訴人間之互動已超越一般社會通念而侵害伊配偶權，前開主張應屬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方法為補充，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伊與乙○○結婚逾29年，詎被上訴人間有下開超越一般正常男女關係之婚外情行為：如附表一、二、三所示對話，並有性行為（下稱系爭侵權行為一）；乙○○曾帶甲○○去○○回收場工作，甲○○並佯稱乙○○為舅舅（下稱系爭侵權行為二）；共同於民國110年8月14日至8月
　　17日至臺東，又於111年1月14日至臺北，再於111年1月19日至高雄（下稱系爭侵權行為三）；互用定位追蹤軟體Zenly(下稱系爭侵權行為四)；甲○○於112年8月27日所生之男嬰（下稱系爭男嬰）之生父為乙○○（下稱系爭侵權行為五）；乙○○於110年2月20日LINE給甲○○，要求甲○○將乙○○之LINE名稱改為女生(下稱系爭侵權行為六)，故意侵害伊之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情節重大，造成伊受相當情神上痛苦，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或後段（擇一）、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3項準用第1項之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伊100萬元本息之判決。（原審判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上訴人6萬元，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並為訴之擴張、追加）。並上訴聲明：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上訴人54萬元。暨擴張及追加聲明：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上訴聲明第二項金額（即54萬元），及原判決主文第一項金額（即6萬元）之利息；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40萬元，及自113年2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就附帶上訴答辯聲明：附帶上訴駁回。
二、乙○○則以：伊與甲○○、其夫即訴外人丁○○因工作而相識，附表一所示聊天對象，除甲○○外，尚包括丁○○，且附表一、二所示內容均屬玩笑之語。又伊與甲○○並非兩人單獨前往臺北、高雄、臺東，因工作所需互用定位追蹤軟體Zenly，伊亦非系爭男嬰之生父，伊並無侵害上訴人之配偶權。另原審就精神慰撫金數額並未衡酌伊收入及負擔，尚非妥適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暨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被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甲○○則以：上訴人之主張均非事實，附表一所示對話，有些係乙○○與丁○○間之對話，且伊與乙○○之對話僅係言語上之玩笑，伊並未與乙○○發生性行為，系爭男嬰亦非伊與乙○○所生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六第98頁）：
　㈠上訴人與乙○○於83年5月10日結婚，現婚姻關係仍存續中。
　㈡被上訴人共同於110年8月14日至17日、111年1月14日、111年1月19日至臺東、臺北、高雄。
　㈢被上訴人互用定位追蹤軟體Zenly。
　㈣附表二所示女子聲音為甲○○。
五、兩造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六第98至99頁）：
　㈠上訴人於二審始主張被上訴人間之LINE對話，以及於原審主張被上訴人間系爭侵權行為一至六所示行為，是否有逾越已婚男女間之正常社交往來範疇之行為？若有，渠等之行為是否侵害上訴人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
　㈡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或後段（擇一）、第185條、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於法是否有據？若有，金額應以若干為妥？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關於爭執事項㈠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度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有配偶之人與他人之交往，或明知為他人配偶卻故意與之交往，其互動方式依一般社會通念，如已逾越普通朋友間一般社交行為，並足動搖婚姻關係所重應協力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忠實目的時，難認並無以違背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之故意。又基於身分關係而生之配偶權屬應受保護之權利，倘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與他人發生足以破壞夫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行為者，則該第三人與不誠實之配偶即為侵害配偶權之共同侵權行為人。
　⒉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間有系爭侵權行為一及附表三之對話內容，而侵害其配偶權等語，業據其提出LINE對話截圖、錄音光碟、錄音譯文等為證，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⑴據證人丁○○於原審證述：附表一所示LINE對話內容，其中伊所勾選綠色（即附表一加註☑）部分，是伊與乙○○間之LINE對話內容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7、78至81頁），且被上訴人亦均稱以證人丁○○勾選為準（見原審卷一第51至51頁），此外，兩造就附表一之對話對象，均未再各自舉證有利於己之事實，另被上訴人就附表三之對話內容復未加以爭執，足見除證人丁○○所勾選即加註☑部分，係證人丁○○與乙○○間之LINE對話內容外，其餘附表一、三之對話內容，均係被上訴人間之對話，堪可認定。
　⑵參之附表一（剔除其中證人丁○○所勾選即加註☑部分）之對話內容，不僅乙○○頻繁接送甲○○（見附表一編號4、5），甲○○甚至傳送其個人閉眼及其月經照片（見附表一編號19；原審卷一第197頁），並主動向乙○○表示可由乙○○給予金錢換取與其為性行為（見附表一編號17、20），足見兩人已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關係。另酌以甲○○對乙○○稱：「我要去告你幹我（見附表一編號10）」、「還有上次給你幹，你說要給8000，也沒有，你這個很會騙，我是去告你告的來嘿（見附表一編號13）」等語，對照甲○○就附表二所示「之前給你幹的時候要給我8000，也沒有啦！只有給我1000而已啦！沒差啦！」內容為其聲音，並不爭執（詳不爭執事實㈣），可認乙○○確曾與甲○○發生性行為。再參之被上訴人間附表三編號4、8之對話，顯見兩人亦曾交往。依上各情，堪認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已逾越一般交友之分際，並有發生性行為，應屬可信。被上訴人辯稱僅係兩人間之玩笑話，難認可採。
　⑶至乙○○抗辯：上訴人私自查探伊手機內容，屬侵犯伊隱私及自由云云。惟按民事訴訟法對於證據能力並未設有規定，關於涉及侵害隱私權所取得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應綜合考量誠信原則、憲法上基本權之保障、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等因素，衡量當事人取得證據之目的與手段、所欲保護之法益與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如認符合比例原則，則所取得之證據具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0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乙○○於本院陳稱：被上訴人要看伊手機，伊表示可以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46頁），足見乙○○曾同意上訴人觀看其手機內容。參以實體法上既承認夫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有家庭圓滿期待權、配偶身分法益，然衡諸社會現實情況，妨害他人婚姻權益之不法行為，常以隱秘方式行之，並因隱私權受保護之故，被害人舉證極其困難。基此前提，不法行為人之隱私權與被害人之訴訟權發生衝突時，兩者間應為一定程度之調整，並應容許一定程度之不貞蒐證權。準此，以侵害隱私權之方式而取得之證據，應視證據之取得，是否符合比例原則以定，非得概予排除。本院審酌上訴人提出附表一至三之LINE對話內容及音檔，係為證明其配偶權之身分法益受侵害，縱使未經乙○○逐一同意，但其方式不涉及強暴、脅迫，其侵害手段係選擇最小侵害方法為之，未逾越必要之程度，較諸被上訴人之隱私權法益，應更值維護，基於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依前說明，上訴人所提附表一、三之對話內容及附表二之音檔，並無違比例原則，自得採為證據。乙○○此項抗辯，尚難憑採。
　⒊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間為系爭侵權行為二，而侵害其配偶權等語，被上訴人固不否認有向回收場人員稱甲○○是乙○○姪女之情，惟依目前社會通念，尚難認被上訴人間以舅甥或叔（伯）姪相稱，即已逾越男女間之正常社交往來範疇，有超乎與一般異性朋友間正常應對舉止界限之曖昧行為，一般具有正常智識之成年人未必會認定被上訴人並非僅為朋友而為情侶關係之情。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為系爭侵權行為二，而侵害其配偶權等語，尚難憑採。
　⒋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間有為系爭侵權行為三、四，而侵害其配偶權等語，業據其提出LINE對話截圖、FB截圖等為證，而被上訴人固不否認有兩造不爭執事實㈡、㈢之事實，惟辯稱伊等並非單獨出遊，且因工作緣故而互用定位追蹤軟體Zenly等語。經查，依證人丁○○於原審證稱：乙○○跟甲○○跟要去臺東救人時，伊麻煩戊○○開車載他們去臺東，負責接送他們平安到家。當時同車有被上訴人、戊○○及伊不認識的乙○○女生朋友，他們去2天半；甲○○曾於111年1月14日、19日分別到臺北、高雄，是去做搬家的工作，跟乙○○及伊不認識的搬家公司同事一起去等語，核與乙○○所提出LINE對話截圖內容大致相符。另參之甲○○曾對乙○○稱：你有跟老闆說明天我會去嗎等語（見附表一編號18）、乙○○亦對甲○○陳稱：七點上班老闆娘有答應給你加班，所以六點出發，一兩天而已！辛苦一點加減賺等語（見附表一編號19），顯見乙○○有為甲○○謀求工作機會，兩人確實曾共同工作，堪信被上訴人所辯伊等於上開時地共同去臺東、臺北、高雄係分別為開回落海友人的車、從事搬家工作，因為工作緣故而互用定位追蹤軟體Zenly知悉搬家時行蹤為何，惟沒從事搬家工作時即停用Zenly等語，核屬有據，尚堪採信。至上訴人固以戊○○、己○○（即落海友人庚○○之母親）、辛○○(即庚○○之配偶）之通聯記錄、錄音光碟、錄音譯文，主張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14日至17日並非前往臺東救人或牽車；另以其與○○貨運搬家公司老闆之電話紀錄、錄音光碟及譯文，主張被上訴人不是去搬家公司工作，而是孤男寡女一同出遊並有婚外姦情云云。惟查，上訴人前開證據均無從反推證明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14日至17日、111年1月14日、111年1月19日共同前往臺東、臺北、高雄係兩人單獨出遊，或其等間有何互動親密之舉措。上訴人前開主張，難認可採。
　⒌上訴人主張系爭男嬰之生父為乙○○（即系爭侵權行為五）等語，固據其提出FB、照片等為證，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惟觀之上訴人所提附表一、三之對話時間，係在109年12月19日至110年7月19日期間，而上訴人主張其兩人最後共同前往高雄之時間，亦在111年1月19日，此外，上訴人復未提出111年1月19日之後被上訴人間仍有往來之證據，參以系爭男嬰係000年0月00日出生，距兩人尚有往來之期間已逾1年有餘，則系爭男嬰之受胎期間，甲○○既未與乙○○有所往來，且證人丁○○於原審亦證稱：系爭男嬰是伊親生的，如果按照上訴人所主張被上訴人交往的時間是兜不攏的等語（見原審卷一第50頁），足見被上訴人抗辯乙○○並非系爭男嬰之生父，應屬可信。至上訴人徒以系爭男嬰與乙○○之照片自行比對，主張系爭男嬰之生父為乙○○，尚難憑採。另按未成年子女為當事人之親子關係事件，就血緣關係存否有爭執，法院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當事人或關係人限期接受血型、去氧核醣核酸或其他醫學上之檢驗。但為聲請之當事人應釋明有事實足以懷疑血緣關係存否者，始得為之，家事事件法第68條第1項定有明文。惟本件既非前揭法律所規定之家事事件，且衡量血緣鑑定，關涉被鑑定人之人格尊嚴及人身自由，本院認無命乙○○與系爭男嬰為血緣鑑定之必要，特此敘明。
　⒍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間有為系爭侵權行為六等語，業據其提出LINE對話截圖為證。惟乙○○請求甲○○將其LINE名稱改為女生名字之原因多端，非一概即可認定係被上訴人間為避免被發現有私情才為此舉，是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要嫌速斷，殊難採信。
　㈡關於爭執事項㈡部分：
　⒈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間有為附表一（剔除其中證人丁○○所勾選即加註☑部分）、二、三所示內容等情堪認為真實，而如前所述，該等對話內容，依目前社會通念，應認已逾越已婚男性與已婚女性間之正常社交往來範疇，有超乎與一般異性朋友間正常應對舉止界限之曖昧行為，且發生性行為，一般具有正常智識之成年人均會認定被上訴人並非僅為朋友而為情侶關係，導致配偶對於婚姻忠誠圓滿之不安與懷疑，堪認被上訴人之上開行為，足以破壞上訴人與乙○○間夫妻之信任、共同生活之圓滿及幸福安全，則被上訴人間之上開行為，顯已達不法侵害上訴人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之程度。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共同不法侵害其配偶權情節重大，致其精神上受有痛苦，而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害，即屬有據。則此部分既經上訴人請求擇一為有利判決，上訴人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為主張部分，即無庸審酌。
　⒉按民法第195條所謂相當之金額，應斟酌加害人與被害人雙方之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之；慰撫金是否相當，應以加害行為之加害程度及被害人所受痛苦，斟酌加害人及被害人之身分、經濟地位等各種情形定之。經查，上訴人與乙○○育有二子，上訴人為○○畢業，現為家管，名下登記有3筆不動產，並於110、111年度申報分別受有約00多萬元、00多萬元薪資所得；乙○○為○○畢業，現從事○○工作，每日工資將近0000元，每月工作最多約00天，名下有年份久遠汽車0部，但無不動產，並於110年度申報受有約0萬多元薪資所得；甲○○為○○畢業，目前為○○，名下無動產及不動產，並於111年度申報受有約000元股利所得，業據兩造陳稱於原審在卷，並有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可佐。本院審酌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及被上訴人共同不法侵害其配偶權之情節對上訴人婚姻關係之圓滿、安全及幸福所造成破壞之程度，暨上訴人所受精神之痛苦等一切情狀，認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以15萬元為適當，逾此部分，則無理由，不應准許。至乙○○主張原審判決之數額未當，尚難憑採。另上訴人聲請調取被上訴人112至113年度財產所得資料，亦核無必要，附此敘明。
　⒊再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損害賠償，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故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月30日（見原審港簡調限閱卷第407、411頁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15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上開應准許之部分，原審就其中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9萬元，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合，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上開其餘應准許之部分，原審為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諭知上訴人得假執行；及逾15萬元不應准許部分，原審判決為上訴人敗訴之諭知，均無不合，乙○○之附帶上訴、上訴人之其餘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上訴人擴張請求被上訴人再連帶給付40萬元部分，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另上訴人追加利息之訴部分，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以15萬元自112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上訴人聲請本院依職權訊問被上訴人，並命乙○○提供Ａ○○之電話、地址，及聲請傳喚證人即己○○、辛○○，暨調查甲○○與證人丁○○何時結婚、共同育有幾名子女及被上訴人與丁○○是否曾在○○工程行上班，均核無必要。至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擴張之訴及附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翁金緞


　　　　　　　　　　　　　　　　　　　法　官　黃義成


　　　　　　　　　　　　　　　　　　　法　官　周欣怡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施淑華
附表一：
		編號

		日期

		對話內容



		1

		109年12月19日

		　乙○○：不到一個月，包括借給你
　　　　　　的錢花了快六萬塊…，我現在需要急用，你知道嗎？…
（專屬）：不如道 



		2

		109年12月31日

		（專屬）：幫我買峰的煙
　乙○○：…拿我的去
…
（專屬）：去買喝的給我
　乙○○：我有買蠻牛…
（專屬）：不要亂司機知道我密你
　乙○○：司機不知道我跟你蜜，你
　　　　　　不要誠認就好　　
　　　　　　我打字他根本看不到，你幹嘛那麼在意他，你的私事是受他管的嗎!
　　　　　　……(但我用心規劃台中台南兩地尤其昨晩跟你說去台中）我很重視我們每次出遊的相聚，尤其這是我們第一次的跨年，還是你認為我不會帶你去）我氣的是對於我的用心你連一句抱歉都沒有）
（專屬）：我想你沒錢怎麼去
乙○○：我答應你我就會想辦法…



		3

		109年12月31日

		　乙○○：明天就是新年的開始！我
　　　　　 想要一個全新的一個伴侶，這就是機會，機會永遠不會等任何人
（專屬）：嗯嗯
　乙○○：我就只要一顆，真心！有
　　　　　　那嘛難嗎？！
　　　　　　我愛一個人錯了嘛？要一個人愛我難嘛？
　　　　　　(檳榔香煙酒開始減量）我不是沒錢，只是不想亂花錢！尤其是那些對我一點意義都沒有的事情！



		4

		110年1月9日
(上訴人主張）

		　乙○○:下班我去公司附近載你，
　　　　　 …
(專屬） ：嗯
　 乙○○:你要超市買現成的還是昨
　　　　　 天那一家
　　　　　 買完之後，我們就近找個旅館，你去洗澡泡澡這樣你才不會冷，我煮好了換我去泡！…
(專屬）：不用啦
　　　　 我要回家洗
　　　　 我沒回家會被罵還是你要害我被罵
　乙○○:好、洗好我們再去旅館煮
　　　　　 嗎？
　　　　　 …
 …
(專屬）：開過來一點。 (下午6 : 47)
 乙○○：你到了。(下午6 : 47)
　　　　大概上次那個位子(下午6:47)。



		5

		110年1月10日
(上訴人主張）

		乙○○：意思就是說我現在下班可以在
　　　　你
(專屬）：哦 
乙○○：要載嗎 
(專屬）：要
乙○○：好我在路上
…
　　　　下來(下午7:29)
　　　　一分鐘到(下午7:30)
(專屬）：等我（下午7:30)
乙○○：到了(下午7:32)
…
乙○○:(0：21)語音檔(下午9:50)
(專屬）：打字（下午10：01)
乙○○：但求真心以待，顧我感受！
　　　　　　(下午10:26)
　　　 我沒事，早點睡覺，週二最冷小心保護自己，(下午10:32)
　　　 剛才你問生男女？如果可以選的話。我想你替我生女，因為我會很開心，跟你一樣的漂亮，
(專屬）：先拿100000萬來 
　　　　 就生
乙○○：哈哈 
(專屬）：嗯
☑乙○○：十萬
(專屬）：拿來啊
乙○○：真的嗎 
(專屬）：嗯
　　　　 很痛怎麼生 
乙○○：止痛藥七千一隻
(專屬）：嗯
乙○○：都打幾根 
　　　　多
　　　　怕痛妳
(專屬）：嗯 



		6

		110年1月16日（上訴人主張）

		乙○○：證明你的心有在我就幫你
（專屬）：我把你當爸爸看待
　　　　　嗯
乙○○：之前你說要當我女友的哦
（專屬）：哦
乙○○：要不要我拿給你看你說的
（專屬）：不用啦
乙○○：你是我的女人我才會幫的
（專屬）：哦
　　　　　可是沒有那個的
乙○○：如果沒有把你當成我的女人，
　　　 我怎麼會拿錢給你買東西送
　　　 你，



		7

		110年1月16日（上訴人主張）

		(專屬）：先睡了
　　　　 明天在密你
乙○○：不要名牌一直買
（專屬）：OK(圖)
　　　　　明天在密你
…　　　　　
乙○○：等我們有多錢 再來買…
…
乙○○：等我先湊一個月的租金　　　　　　　2700給你
　　　　叫一聲，老公來聽聽，如果你真的願意的話
　　　　不然就是假的
　　　　對了我那個地圖又壞掉了



		8

		110年1月19日（上訴人主張）

		乙○○：真的啦
　　　　我真的有點擔心了
☑（專屬）：喔
乙○○：你都不知道我的心都放在
　　　　你身上
（專屬)：我到工作的地方了



		9

		110年1月28日（上訴人主張）

		乙○○：因為！我為你！而無他退路
　　　 了！望○明白！年紀差異雖
　　　 大！如何？千金難買真情！何
　　　 貴！



		10

		110年2月8日（上訴人主張）

		（專屬)：喔
　　　　 那我封你吧
　　　　 拜
　　　　 我不想再這樣下去了
　　　　 以後我們沒關係了
乙○○：早上就講好！你說要我去
　　　　載你出去！
（專屬)：幹你娘
乙○○：這樣變來變去我真的不知道
（專屬)：反正我封你
…
（專屬)：幹你娘
　　　　 …幹
　　　　 …我要去告你幹我



		11

		110年2月某日（上訴人主張）

		（專屬）：你不要在我出去叫你兒子出
　　　　　來
乙○○：什麼意思
☑（專屬）：不要每次跟你出去
☑　　　　　就叫你兒子啦
☑　　　　　先拿3000給我
乙○○：喔知道了、是他自己找我的
（專屬）：嗯嗯
乙○○：下個禮拜我自己去上了



		12

		110年2月20日（上訴人主張）

		☑（專屬）：明天先拿3000來給
☑　　　　　我繳
☑　　　　　在慢慢給你睡
乙○○：在慢就賺不到錢了！
☑（專屬）：嗯嗯
乙○○：牛 YEAR FIGNTING(圖)
（專屬）：牛 YEAR FIGNTING(圖）
乙○○：起嗎？
☑(專屬）：你誰啊
☑　　　　 我他老公啊
乙○○：旺來（圖）
(專屬）：每天找他出去
　　　　 是要怎樣
乙○○：不
(専屬）：這件你確定不說清楚
　　　　 確定不說也沒關係
乙○○：我都知道他在亂講
　　　　你還當真
　　　　我要他認真工作賺錢
　　　　你想去哪？
(專屬）：為什麼每天一定要出去還要
　　　　 這們晚回來
乙○○：是嗎？
(專屬）：最好沒有
乙○○：我先上班、人在叫



		13

		110年3月11日（上訴人主張）

		(專屬）：還有上次給你幹你說要給  
　　　　 8000
　　　　 也沒有
　　　　 你這個很會騙
　　　　 我是去告你告的來嘿
乙○○：之前你向我借的拿的超過這些
　　　 錢！你怎麼還！（我有記錄）
　　　 送的請的我不會算！還有妳的
　　　 工作我都已經講了！你還這樣
　　　 的話！別說工作？我直接去找
　　　 你○○嬸！
☑（專屬）：每天煩
☑　　　　　幹你娘
乙○○：是嗎？
(專屬）：我等打給他
　　　　 我跟他講你怎麼對我亂來的
　　　　 嘿
乙○○：毀滂我
（專屬）：你也可以不要買給我阿
　　　　　是你自己要買的
　　　　　幹你娘
　　　　　語音檔秒數0:05
　　　　　語音檔秒數0:12
　　　　　幹你娘
　　　　　語音檔秒數0:12
乙○○：氣炸圖片
（專屬）：語音檔秒數0:07
乙○○：對你！我盡力了！你的態
　　　　　　度！！！！！！！！！！心態呢？
(專屬）：不用了啊



		14

		110年4月14日（上訴人主張）

		（專屬）：先拿2800來給我度好嗎…
乙○○：怎麼證明呢?
…
乙○○：你帳號！我問人家看看這附近
　　　　如果有seven我在跟人家借去
　　　　匯…
…
乙○○：匯二千過去了
(專屬）：嗯嗯…
　　　　 要不要
　　　　 跟我一起
乙○○：要
（專屬）：那時
　　　　　我沒錢怎麼辦
乙○○：但是要找錢多又能一起做的
　　　　所以我要找賺得錢多一點



		15



		110年5月11日（上訴人主張）

		大象：…錢還你我們就不要再密了
　　　遇到你真的走不對路了



		16

		110年7月7日（上訴人主張）

		大象：我在外跟人家借很多你還會跟我
　　　在一起喔
　　　下星期二要先給人家5000他要給我分起還錢
　　　這樣你還要跟我走下去喔



		17

		110年7月11日（上訴人主張）

		乙○○：1000不難。
兔子：拿2000給我明天給你幹
　　　要不要
　　　阿明…
乙○○：可你知道1000!二次你說的
兔子：…
　　　拿2000給我明天就給你幹。
乙○○：你欠我太多次了
…
乙○○：明天1000。
兔子：2000現在
　　　不然不要。
乙○○：不要。
兔子：現在來啦
　　　拿給我
…
乙○○：1000。
兔子：2000。
乙○○：2000!四次全部明0600
…
乙○○：明6點
…
乙○○：2000!四次全部
　　　　全部懂嗎?
兔子：5000 星期二要拿給我
　　　我要給人家的。
乙○○：5000!十次。
兔子：10000呢
　　　哈哈
乙○○：怎麼做的完
　　　　哈哈
兔子：可以啦
　　　10000呢
乙○○：你來上來我
兔子：…
　　　10000給你幾次
　　　啦啦
乙○○：20次
兔子：你拿的出來嗎
乙○○：全脫隨我哦
兔子：哈哈
乙○○：可
…
兔子：拿10000給我
　　　明天拿10000給我
　　　好嗎
乙○○：哦
兔子：就給你　 
　　　這樣幹的完嗎
　　　哈哈　　　
　　　…
　　　一次拿每天給你幹幹這完
乙○○：你會反悔
兔子：不會
乙○○：太多次
兔子：如果會錢就給你
…
兔子：…　　　
　　　你不是很想幹
…　
乙○○：每次給2000
兔子：不  
　　　一次拿
　　　每天給你
乙○○：四次完再給
兔子：不
　　　一次吧
…　　　
乙○○：你之前的1357還沒給完
兔子：這次先給啦
　　　不要吵
　　　10000一次給
　　　放心啦
乙○○：我花錢我做主
…　
兔子：…
　　　騙你錢還你啊
　　　不就好了
乙○○：你怎麼還。
兔子：慢慢給你
　　　我們就沒關係了
乙○○：你欠我多少次多少錢了。…
兔子：那2000 3次而已喔
　　　看你吧
…
兔子：你怕我騙你 那就不要在一起
　　　　啊
　　　幹嘛要那麼累呢
…
乙○○：明天開始
　　　　　　明早哦。
…
兔子：3000為什麼要6次
乙○○：因為1000二次你說的。
兔子：嗯
　　　以後了吧。
乙○○：明早六點
兔子：嗯



		18

		110年7月11日
（上訴人主張）

		兔子：10000一次給
乙○○: 現在又要新的
兔子：先這樣
乙○○：明早0600 
兔子：要不要看你明天了
　　　嗯
乙○○：下來
兔子：6：45啦
　　　給我多睡
　　　你有跟老闆說明天我會去嗎 
乙○○：0600 
兔子：【無法讀取原始訊息】可以啦
乙○○：幹
兔子：放心啦
乙○○：我花錢我做主



		19

		110年7月12日(上訴人主張）

		兔子：（通話9：23)
乙○○：起不來我打電話哦
兔子：嗯嗯
乙○○：好
　　　　620
　　　　(貼圖 ：收到）
乙○○：你在做什麼
兔子：我在大便
乙○○：靠腰自己吃
兔子：哦
乙○○：剛開始這邊蠻輕鬆的
兔子：（照片：吐舌）
乙○○：你趕快上來台中給我就都沒人
兔子：（照片：閉眼）
乙○○：不要睡著了
兔子：睡著了
乙○○：中中午再聊
兔子：哦
　　　我在大便不要吵
乙○○:嗯
兔子：我那個來了
　　　(照片：衛生紙上染有紅色)
乙○○：要蓋起來別被看到
兔子：通話(0：34)
乙○○：先進去工作喔
　　　　0000000000 
　　　　不然太久不好意思啦 
　　　　有什麼事晚上下完班再講啊
兔子：(通話0：18)
　　　(貼圖:不好意思）


兔子：(通話7：14)
乙○○：七點上班老闆娘有答應給你加
　　　　班所以六點出發一兩天而已！
　　　　辛苦一點加減赚
兔子：你後面要幫我到繳啊 
　　　不然我會死給你看了 
　　　還有許這要繳的我



		20

		110年7月13日 



		乙○○：你明知那個來還帶著我
　　　　又要等兩三天
兔子：過了啊
乙○○：故意的嗎
兔子：嗯
乙○○：今天過了
兔子：幹你
　　　明天幹還要給我喔
　　　那幹後面幫我到繳
乙○○：2000的先做完
兔子：我就給你幹
　　　18跟28幫我


乙○○：要這樣子我也沒有辦法本票在
　　　　人家那裡我就沒辦法幫你了
兔子：叫我去千那個好棒耶
兔子：我可以去告你說你叫我簽的
乙○○：每個人都是一樣的
兔子：叫我喔去簽本票我自己還這叫幫
　　　我喔
兔子：在我們補的時間你旁會很多人在
　　　幹喔
兔子：我家人我老公
　　　還有我妹他媽
　　　有人當觀眾
乙○○：哈
兔子：太開心了耶
乙○○：我鼓掌鼓掌
兔子：可是不過在我們還沒有補的時候
　　　你可能被打死了
兔子：掌聲鼓勵鼓勵轉角明出來面對
兔子：下雨欸 
乙○○：在哪
兔子：快點好嗎
乙○○：到紅綠燈
　　　　到了(下午6：49)
兔子：喔
　　　在來呢(下午6：49)
乙○○：明天5:50好好的上班!
　　　　晚安(下午10：41)



		21

		110年2月20日（上訴人主張）

		乙○○：上去蜜平安 
專屬：嗯
乙○○：沒事吧 
專屬：被念
　　　快沒錢了 
　　　繳車 
乙○○：嗯 
專屬：明天先拿3000來


專屬：對
　　　這個是我阿嬸的 
乙○○：新的手機呢 
　　　　用新的吧？
專屬：你買給我啊 
　　　沒錢買 
　　　新的
乙○○：你用新的加我Line
專屬：嗯
乙○○：還有我的名字改成女生的
　　　　 拜託
專屬：我就沒有了啊
乙○○：我昨天看你拿兩隻啊
專屬：那個都家人的
　　　不是我的
乙○○：我之前撿到大隻的我試試看
　　　　去用新的門號吧
專屬：我不要那個啦
　　　我要新的
乙○○：但我打算打給老闆娘星期一就
　　　　去上班
專屬：嗯
乙○○：新的可以可是不要嫌品牌我去
　　　　找找看我的負擔也很重你知道
　　　　的









附表二：聲音檔譯文
		女子聲音

		之前給你幹的時候要給我8000，也沒有啦！只有給我1000而已啦！沒差啦！









附表三：
		編號

		時間

		內容摘要

		出處



		1

		109年12月28日

		乙○○：我也在找我們能一起做
　　　　的工作，這樣你交通的問題就解決了，但目前還在找（都不可以跟任
　　　　何講哦！因為還未定案
　　　　，怕會影響現在工作）
甲○○：嗯嗯

		本院卷二第283頁



		2

		110年1月16日

		乙○○：
(11:36)如果沒有把你當成我的
　　　 女人，我怎麼會拿錢給妳買東西送你
(11:42)從此以後你身邊不能有
　　　 其他的男生男人，否則真的會翻臉
(11:48)先錯給你不夠我說這是
　　　 最後一次就算男女朋友也不能這樣子你也要替我想一想你的錢也要自己好好的理財

		本院卷二第287頁



		3

		110年1月29日

		乙○○：我老但我成熟穩重!我
　　　　為你而拜託老闆娘讓你有一份工作，新水還高了(本不想說)所有我真珍惜你能珍惜，我為此，為陪你！…
　　　　我只想盡力對你好！…
甲○○：你明天先拿3000給我

		本院卷二第293頁



		4

		110年2月3日

		乙○○：想我喔
甲○○：嗯  
　　　　哦
乙○○：真的想嗎
甲○○：哦

		本院卷二第295頁



		5

		110年2月5日

		乙○○：要穿我買的新衣新鞋 
　　　　哦!休閒的穿搭

		本院卷二第301頁



		6

		110年2月7日

		甲○○：還是我去睡外面好了啦
　　　　冷死好了
乙○○：那你來吃我的睡我的不
　　　　會怎麼樣的
甲○○：先這個月繳完再過去阿

		本院卷二第315頁



		7

		110年3月23日

		乙○○：如果你今天被關!我娶
　　　　你!如果沒有被關!你嫁給我!好嗎?
甲○○：哦

		本院卷四第38頁



		8

		110年4月13日

		甲○○：先拿2800來給我度好嗎
　　　　愛你
乙○○：我先煮泡麵吃
甲○○：等拿來
　　　　拜託
乙○○：以後會對你不會大小聲

		本院卷二第327頁



		9

		110年4月21日

		甲○○：不用說了
　　　　錢我會還你
　　　　說太多也沒用
　　　　我在問你到底要不要給我
乙○○：喜歡!我愛一個人所以
　　　　付出
　　　　給什麼
甲○○：什麼
　　　　錢

		本院卷三第49頁



		10

		110年6月28日

		乙○○：我不怪你心情不好
　　　　我知道
　　　　可是你對我的心在哪裡我都知道不願意說而已
　　　　我只願意幫你出!我不幫別人出!錢不應該由你一個人張羅
…
乙○○：你還是比較看重那個戶
　　　　口上面的名字
　　　　我好像一根蔥而已
甲○○：嗯  
乙○○：結果我還是一樣繼續再
　　　　幫你 
甲○○：你幫我阿
…
乙○○：你一個人住我就幫你
　　　　幹嘛要我出錢養其他的
　　　　人
甲○○：我心很痛你都不知道
乙○○：還是戶口上有名字的人

		本院卷三第211-213頁



		11

		110年7月19日

		甲○○：你休來陪我啊
…
乙○○：沒關係啦在車上陪你陪
　　　　我也可以工作加減賺

		本院卷三第75頁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4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丙○○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乙○○  

被 上訴 人  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

22日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421號）第一審判決分別提起上訴、附帶上訴，上訴人並為訴之擴張及追加，本院於114年7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九萬元。

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以新臺幣十五萬元自民國112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上訴人之其餘上訴、擴張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附帶上訴駁回。

廢棄部分，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連帶負擔；上訴駁回部分，由上訴人負擔；擴張之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追加利息之訴部分，由被上訴人連帶負擔百分之十五，餘由上訴人負擔；附帶上訴之訴訟費用，由附帶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受確定判決，而其判決非基於該債務人之個人關係者，為他債務人之利益亦生效力，民法第275條定有明文。故債權人以各連帶債務人為共同被告提起給付之訴，被告一人提出非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有理由者，始對於被告各人即屬必須合一確定，而須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之規定。本件原審判命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乙○○及原審共同被告甲○○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6萬元，乙○○提起附帶上訴，但無理由（詳後述），其附帶上訴效力自不及於甲○○，爰不併列甲○○為附帶上訴人，合先敘明。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上訴人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依同法第466條第1項，於第二審訴訟程序亦有適用。上訴人於原審請求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60萬元，嗣於本院擴張請求被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40萬元，另追加請求前開100萬元之利息。有關請求金額之變動，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毋庸被上訴人同意，自應准許；另追加請求利息部分，則係基於同一侵害配偶權之事實，核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應予准許。

三、按當事人在第二審程序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原審即以被上訴人間之互動已超越一般男女社交友誼之分際，侵害其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情節重大為由，請求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嗣上訴人提起上訴後，另以附表三之對話內容佐證被上訴人間確有侵害其配偶權，雖屬於第二審程序提出之新攻擊防禦方法，惟上訴人於原審既敘及被上訴人間之互動已超越一般社會通念而侵害伊配偶權，前開主張應屬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方法為補充，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伊與乙○○結婚逾29年，詎被上訴人間有下開超越一般正常男女關係之婚外情行為：如附表一、二、三所示對話，並有性行為（下稱系爭侵權行為一）；乙○○曾帶甲○○去○○回收場工作，甲○○並佯稱乙○○為舅舅（下稱系爭侵權行為二）；共同於民國110年8月14日至8月

　　17日至臺東，又於111年1月14日至臺北，再於111年1月19日至高雄（下稱系爭侵權行為三）；互用定位追蹤軟體Zenly(下稱系爭侵權行為四)；甲○○於112年8月27日所生之男嬰（下稱系爭男嬰）之生父為乙○○（下稱系爭侵權行為五）；乙○○於110年2月20日LINE給甲○○，要求甲○○將乙○○之LINE名稱改為女生(下稱系爭侵權行為六)，故意侵害伊之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情節重大，造成伊受相當情神上痛苦，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或後段（擇一）、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3項準用第1項之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伊100萬元本息之判決。（原審判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上訴人6萬元，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並為訴之擴張、追加）。並上訴聲明：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上訴人54萬元。暨擴張及追加聲明：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上訴聲明第二項金額（即54萬元），及原判決主文第一項金額（即6萬元）之利息；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40萬元，及自113年2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就附帶上訴答辯聲明：附帶上訴駁回。

二、乙○○則以：伊與甲○○、其夫即訴外人丁○○因工作而相識，附表一所示聊天對象，除甲○○外，尚包括丁○○，且附表一、二所示內容均屬玩笑之語。又伊與甲○○並非兩人單獨前往臺北、高雄、臺東，因工作所需互用定位追蹤軟體Zenly，伊亦非系爭男嬰之生父，伊並無侵害上訴人之配偶權。另原審就精神慰撫金數額並未衡酌伊收入及負擔，尚非妥適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暨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被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甲○○則以：上訴人之主張均非事實，附表一所示對話，有些係乙○○與丁○○間之對話，且伊與乙○○之對話僅係言語上之玩笑，伊並未與乙○○發生性行為，系爭男嬰亦非伊與乙○○所生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六第98頁）：

　㈠上訴人與乙○○於83年5月10日結婚，現婚姻關係仍存續中。

　㈡被上訴人共同於110年8月14日至17日、111年1月14日、111年1月19日至臺東、臺北、高雄。

　㈢被上訴人互用定位追蹤軟體Zenly。

　㈣附表二所示女子聲音為甲○○。

五、兩造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六第98至99頁）：

　㈠上訴人於二審始主張被上訴人間之LINE對話，以及於原審主張被上訴人間系爭侵權行為一至六所示行為，是否有逾越已婚男女間之正常社交往來範疇之行為？若有，渠等之行為是否侵害上訴人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

　㈡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或後段（擇一）、第185條、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於法是否有據？若有，金額應以若干為妥？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關於爭執事項㈠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度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有配偶之人與他人之交往，或明知為他人配偶卻故意與之交往，其互動方式依一般社會通念，如已逾越普通朋友間一般社交行為，並足動搖婚姻關係所重應協力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忠實目的時，難認並無以違背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之故意。又基於身分關係而生之配偶權屬應受保護之權利，倘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與他人發生足以破壞夫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行為者，則該第三人與不誠實之配偶即為侵害配偶權之共同侵權行為人。

　⒉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間有系爭侵權行為一及附表三之對話內容，而侵害其配偶權等語，業據其提出LINE對話截圖、錄音光碟、錄音譯文等為證，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⑴據證人丁○○於原審證述：附表一所示LINE對話內容，其中伊所勾選綠色（即附表一加註☑）部分，是伊與乙○○間之LINE對話內容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7、78至81頁），且被上訴人亦均稱以證人丁○○勾選為準（見原審卷一第51至51頁），此外，兩造就附表一之對話對象，均未再各自舉證有利於己之事實，另被上訴人就附表三之對話內容復未加以爭執，足見除證人丁○○所勾選即加註☑部分，係證人丁○○與乙○○間之LINE對話內容外，其餘附表一、三之對話內容，均係被上訴人間之對話，堪可認定。

　⑵參之附表一（剔除其中證人丁○○所勾選即加註☑部分）之對話內容，不僅乙○○頻繁接送甲○○（見附表一編號4、5），甲○○甚至傳送其個人閉眼及其月經照片（見附表一編號19；原審卷一第197頁），並主動向乙○○表示可由乙○○給予金錢換取與其為性行為（見附表一編號17、20），足見兩人已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關係。另酌以甲○○對乙○○稱：「我要去告你幹我（見附表一編號10）」、「還有上次給你幹，你說要給8000，也沒有，你這個很會騙，我是去告你告的來嘿（見附表一編號13）」等語，對照甲○○就附表二所示「之前給你幹的時候要給我8000，也沒有啦！只有給我1000而已啦！沒差啦！」內容為其聲音，並不爭執（詳不爭執事實㈣），可認乙○○確曾與甲○○發生性行為。再參之被上訴人間附表三編號4、8之對話，顯見兩人亦曾交往。依上各情，堪認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已逾越一般交友之分際，並有發生性行為，應屬可信。被上訴人辯稱僅係兩人間之玩笑話，難認可採。

　⑶至乙○○抗辯：上訴人私自查探伊手機內容，屬侵犯伊隱私及自由云云。惟按民事訴訟法對於證據能力並未設有規定，關於涉及侵害隱私權所取得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應綜合考量誠信原則、憲法上基本權之保障、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等因素，衡量當事人取得證據之目的與手段、所欲保護之法益與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如認符合比例原則，則所取得之證據具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0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乙○○於本院陳稱：被上訴人要看伊手機，伊表示可以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46頁），足見乙○○曾同意上訴人觀看其手機內容。參以實體法上既承認夫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有家庭圓滿期待權、配偶身分法益，然衡諸社會現實情況，妨害他人婚姻權益之不法行為，常以隱秘方式行之，並因隱私權受保護之故，被害人舉證極其困難。基此前提，不法行為人之隱私權與被害人之訴訟權發生衝突時，兩者間應為一定程度之調整，並應容許一定程度之不貞蒐證權。準此，以侵害隱私權之方式而取得之證據，應視證據之取得，是否符合比例原則以定，非得概予排除。本院審酌上訴人提出附表一至三之LINE對話內容及音檔，係為證明其配偶權之身分法益受侵害，縱使未經乙○○逐一同意，但其方式不涉及強暴、脅迫，其侵害手段係選擇最小侵害方法為之，未逾越必要之程度，較諸被上訴人之隱私權法益，應更值維護，基於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依前說明，上訴人所提附表一、三之對話內容及附表二之音檔，並無違比例原則，自得採為證據。乙○○此項抗辯，尚難憑採。

　⒊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間為系爭侵權行為二，而侵害其配偶權等語，被上訴人固不否認有向回收場人員稱甲○○是乙○○姪女之情，惟依目前社會通念，尚難認被上訴人間以舅甥或叔（伯）姪相稱，即已逾越男女間之正常社交往來範疇，有超乎與一般異性朋友間正常應對舉止界限之曖昧行為，一般具有正常智識之成年人未必會認定被上訴人並非僅為朋友而為情侶關係之情。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為系爭侵權行為二，而侵害其配偶權等語，尚難憑採。

　⒋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間有為系爭侵權行為三、四，而侵害其配偶權等語，業據其提出LINE對話截圖、FB截圖等為證，而被上訴人固不否認有兩造不爭執事實㈡、㈢之事實，惟辯稱伊等並非單獨出遊，且因工作緣故而互用定位追蹤軟體Zenly等語。經查，依證人丁○○於原審證稱：乙○○跟甲○○跟要去臺東救人時，伊麻煩戊○○開車載他們去臺東，負責接送他們平安到家。當時同車有被上訴人、戊○○及伊不認識的乙○○女生朋友，他們去2天半；甲○○曾於111年1月14日、19日分別到臺北、高雄，是去做搬家的工作，跟乙○○及伊不認識的搬家公司同事一起去等語，核與乙○○所提出LINE對話截圖內容大致相符。另參之甲○○曾對乙○○稱：你有跟老闆說明天我會去嗎等語（見附表一編號18）、乙○○亦對甲○○陳稱：七點上班老闆娘有答應給你加班，所以六點出發，一兩天而已！辛苦一點加減賺等語（見附表一編號19），顯見乙○○有為甲○○謀求工作機會，兩人確實曾共同工作，堪信被上訴人所辯伊等於上開時地共同去臺東、臺北、高雄係分別為開回落海友人的車、從事搬家工作，因為工作緣故而互用定位追蹤軟體Zenly知悉搬家時行蹤為何，惟沒從事搬家工作時即停用Zenly等語，核屬有據，尚堪採信。至上訴人固以戊○○、己○○（即落海友人庚○○之母親）、辛○○(即庚○○之配偶）之通聯記錄、錄音光碟、錄音譯文，主張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14日至17日並非前往臺東救人或牽車；另以其與○○貨運搬家公司老闆之電話紀錄、錄音光碟及譯文，主張被上訴人不是去搬家公司工作，而是孤男寡女一同出遊並有婚外姦情云云。惟查，上訴人前開證據均無從反推證明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14日至17日、111年1月14日、111年1月19日共同前往臺東、臺北、高雄係兩人單獨出遊，或其等間有何互動親密之舉措。上訴人前開主張，難認可採。

　⒌上訴人主張系爭男嬰之生父為乙○○（即系爭侵權行為五）等語，固據其提出FB、照片等為證，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惟觀之上訴人所提附表一、三之對話時間，係在109年12月19日至110年7月19日期間，而上訴人主張其兩人最後共同前往高雄之時間，亦在111年1月19日，此外，上訴人復未提出111年1月19日之後被上訴人間仍有往來之證據，參以系爭男嬰係000年0月00日出生，距兩人尚有往來之期間已逾1年有餘，則系爭男嬰之受胎期間，甲○○既未與乙○○有所往來，且證人丁○○於原審亦證稱：系爭男嬰是伊親生的，如果按照上訴人所主張被上訴人交往的時間是兜不攏的等語（見原審卷一第50頁），足見被上訴人抗辯乙○○並非系爭男嬰之生父，應屬可信。至上訴人徒以系爭男嬰與乙○○之照片自行比對，主張系爭男嬰之生父為乙○○，尚難憑採。另按未成年子女為當事人之親子關係事件，就血緣關係存否有爭執，法院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當事人或關係人限期接受血型、去氧核醣核酸或其他醫學上之檢驗。但為聲請之當事人應釋明有事實足以懷疑血緣關係存否者，始得為之，家事事件法第68條第1項定有明文。惟本件既非前揭法律所規定之家事事件，且衡量血緣鑑定，關涉被鑑定人之人格尊嚴及人身自由，本院認無命乙○○與系爭男嬰為血緣鑑定之必要，特此敘明。

　⒍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間有為系爭侵權行為六等語，業據其提出LINE對話截圖為證。惟乙○○請求甲○○將其LINE名稱改為女生名字之原因多端，非一概即可認定係被上訴人間為避免被發現有私情才為此舉，是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要嫌速斷，殊難採信。

　㈡關於爭執事項㈡部分：

　⒈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間有為附表一（剔除其中證人丁○○所勾選即加註☑部分）、二、三所示內容等情堪認為真實，而如前所述，該等對話內容，依目前社會通念，應認已逾越已婚男性與已婚女性間之正常社交往來範疇，有超乎與一般異性朋友間正常應對舉止界限之曖昧行為，且發生性行為，一般具有正常智識之成年人均會認定被上訴人並非僅為朋友而為情侶關係，導致配偶對於婚姻忠誠圓滿之不安與懷疑，堪認被上訴人之上開行為，足以破壞上訴人與乙○○間夫妻之信任、共同生活之圓滿及幸福安全，則被上訴人間之上開行為，顯已達不法侵害上訴人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之程度。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共同不法侵害其配偶權情節重大，致其精神上受有痛苦，而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害，即屬有據。則此部分既經上訴人請求擇一為有利判決，上訴人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為主張部分，即無庸審酌。

　⒉按民法第195條所謂相當之金額，應斟酌加害人與被害人雙方之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之；慰撫金是否相當，應以加害行為之加害程度及被害人所受痛苦，斟酌加害人及被害人之身分、經濟地位等各種情形定之。經查，上訴人與乙○○育有二子，上訴人為○○畢業，現為家管，名下登記有3筆不動產，並於110、111年度申報分別受有約00多萬元、00多萬元薪資所得；乙○○為○○畢業，現從事○○工作，每日工資將近0000元，每月工作最多約00天，名下有年份久遠汽車0部，但無不動產，並於110年度申報受有約0萬多元薪資所得；甲○○為○○畢業，目前為○○，名下無動產及不動產，並於111年度申報受有約000元股利所得，業據兩造陳稱於原審在卷，並有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可佐。本院審酌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及被上訴人共同不法侵害其配偶權之情節對上訴人婚姻關係之圓滿、安全及幸福所造成破壞之程度，暨上訴人所受精神之痛苦等一切情狀，認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以15萬元為適當，逾此部分，則無理由，不應准許。至乙○○主張原審判決之數額未當，尚難憑採。另上訴人聲請調取被上訴人112至113年度財產所得資料，亦核無必要，附此敘明。

　⒊再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損害賠償，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故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月30日（見原審港簡調限閱卷第407、411頁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15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上開應准許之部分，原審就其中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9萬元，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合，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上開其餘應准許之部分，原審為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諭知上訴人得假執行；及逾15萬元不應准許部分，原審判決為上訴人敗訴之諭知，均無不合，乙○○之附帶上訴、上訴人之其餘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上訴人擴張請求被上訴人再連帶給付40萬元部分，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另上訴人追加利息之訴部分，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以15萬元自112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上訴人聲請本院依職權訊問被上訴人，並命乙○○提供Ａ○○之電話、地址，及聲請傳喚證人即己○○、辛○○，暨調查甲○○與證人丁○○何時結婚、共同育有幾名子女及被上訴人與丁○○是否曾在○○工程行上班，均核無必要。至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擴張之訴及附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翁金緞



　　　　　　　　　　　　　　　　　　　法　官　黃義成



　　　　　　　　　　　　　　　　　　　法　官　周欣怡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施淑華

附表一：

編號 日期 對話內容 1 109年12月19日 　乙○○：不到一個月，包括借給你 　　　　　　的錢花了快六萬塊…，我現在需要急用，你知道嗎？… （專屬）：不如道  2 109年12月31日 （專屬）：幫我買峰的煙 　乙○○：…拿我的去 … （專屬）：去買喝的給我 　乙○○：我有買蠻牛… （專屬）：不要亂司機知道我密你 　乙○○：司機不知道我跟你蜜，你 　　　　　　不要誠認就好　　 　　　　　　我打字他根本看不到，你幹嘛那麼在意他，你的私事是受他管的嗎! 　　　　　　……(但我用心規劃台中台南兩地尤其昨晩跟你說去台中）我很重視我們每次出遊的相聚，尤其這是我們第一次的跨年，還是你認為我不會帶你去）我氣的是對於我的用心你連一句抱歉都沒有） （專屬）：我想你沒錢怎麼去 乙○○：我答應你我就會想辦法… 3 109年12月31日 　乙○○：明天就是新年的開始！我 　　　　　 想要一個全新的一個伴侶，這就是機會，機會永遠不會等任何人 （專屬）：嗯嗯 　乙○○：我就只要一顆，真心！有 　　　　　　那嘛難嗎？！ 　　　　　　我愛一個人錯了嘛？要一個人愛我難嘛？ 　　　　　　(檳榔香煙酒開始減量）我不是沒錢，只是不想亂花錢！尤其是那些對我一點意義都沒有的事情！ 4 110年1月9日 (上訴人主張） 　乙○○:下班我去公司附近載你， 　　　　　 … (專屬） ：嗯 　 乙○○:你要超市買現成的還是昨 　　　　　 天那一家 　　　　　 買完之後，我們就近找個旅館，你去洗澡泡澡這樣你才不會冷，我煮好了換我去泡！… (專屬）：不用啦 　　　　 我要回家洗 　　　　 我沒回家會被罵還是你要害我被罵 　乙○○:好、洗好我們再去旅館煮 　　　　　 嗎？ 　　　　　 …  … (專屬）：開過來一點。 (下午6 : 47)  乙○○：你到了。(下午6 : 47) 　　　　大概上次那個位子(下午6:47)。 5 110年1月10日 (上訴人主張） 乙○○：意思就是說我現在下班可以在 　　　　你 (專屬）：哦  乙○○：要載嗎  (專屬）：要 乙○○：好我在路上 … 　　　　下來(下午7:29) 　　　　一分鐘到(下午7:30) (專屬）：等我（下午7:30) 乙○○：到了(下午7:32) … 乙○○:(0：21)語音檔(下午9:50) (專屬）：打字（下午10：01) 乙○○：但求真心以待，顧我感受！ 　　　　　　(下午10:26) 　　　 我沒事，早點睡覺，週二最冷小心保護自己，(下午10:32) 　　　 剛才你問生男女？如果可以選的話。我想你替我生女，因為我會很開心，跟你一樣的漂亮， (專屬）：先拿100000萬來  　　　　 就生 乙○○：哈哈  (專屬）：嗯 ☑乙○○：十萬 (專屬）：拿來啊 乙○○：真的嗎  (專屬）：嗯 　　　　 很痛怎麼生  乙○○：止痛藥七千一隻 (專屬）：嗯 乙○○：都打幾根  　　　　多 　　　　怕痛妳 (專屬）：嗯  6 110年1月16日（上訴人主張） 乙○○：證明你的心有在我就幫你 （專屬）：我把你當爸爸看待 　　　　　嗯 乙○○：之前你說要當我女友的哦 （專屬）：哦 乙○○：要不要我拿給你看你說的 （專屬）：不用啦 乙○○：你是我的女人我才會幫的 （專屬）：哦 　　　　　可是沒有那個的 乙○○：如果沒有把你當成我的女人， 　　　 我怎麼會拿錢給你買東西送 　　　 你， 7 110年1月16日（上訴人主張） (專屬）：先睡了 　　　　 明天在密你 乙○○：不要名牌一直買 （專屬）：OK(圖) 　　　　　明天在密你 …　　　　　 乙○○：等我們有多錢 再來買… … 乙○○：等我先湊一個月的租金　　　　　　　2700給你 　　　　叫一聲，老公來聽聽，如果你真的願意的話 　　　　不然就是假的 　　　　對了我那個地圖又壞掉了 8 110年1月19日（上訴人主張） 乙○○：真的啦 　　　　我真的有點擔心了 ☑（專屬）：喔 乙○○：你都不知道我的心都放在 　　　　你身上 （專屬)：我到工作的地方了 9 110年1月28日（上訴人主張） 乙○○：因為！我為你！而無他退路 　　　 了！望○明白！年紀差異雖 　　　 大！如何？千金難買真情！何 　　　 貴！ 10 110年2月8日（上訴人主張） （專屬)：喔 　　　　 那我封你吧 　　　　 拜 　　　　 我不想再這樣下去了 　　　　 以後我們沒關係了 乙○○：早上就講好！你說要我去 　　　　載你出去！ （專屬)：幹你娘 乙○○：這樣變來變去我真的不知道 （專屬)：反正我封你 … （專屬)：幹你娘 　　　　 …幹 　　　　 …我要去告你幹我 11 110年2月某日（上訴人主張） （專屬）：你不要在我出去叫你兒子出 　　　　　來 乙○○：什麼意思 ☑（專屬）：不要每次跟你出去 ☑　　　　　就叫你兒子啦 ☑　　　　　先拿3000給我 乙○○：喔知道了、是他自己找我的 （專屬）：嗯嗯 乙○○：下個禮拜我自己去上了 12 110年2月20日（上訴人主張） ☑（專屬）：明天先拿3000來給 ☑　　　　　我繳 ☑　　　　　在慢慢給你睡 乙○○：在慢就賺不到錢了！ ☑（專屬）：嗯嗯 乙○○：牛 YEAR FIGNTING(圖) （專屬）：牛 YEAR FIGNTING(圖） 乙○○：起嗎？ ☑(專屬）：你誰啊 ☑　　　　 我他老公啊 乙○○：旺來（圖） (專屬）：每天找他出去 　　　　 是要怎樣 乙○○：不 (専屬）：這件你確定不說清楚 　　　　 確定不說也沒關係 乙○○：我都知道他在亂講 　　　　你還當真 　　　　我要他認真工作賺錢 　　　　你想去哪？ (專屬）：為什麼每天一定要出去還要 　　　　 這們晚回來 乙○○：是嗎？ (專屬）：最好沒有 乙○○：我先上班、人在叫 13 110年3月11日（上訴人主張） (專屬）：還有上次給你幹你說要給   　　　　 8000 　　　　 也沒有 　　　　 你這個很會騙 　　　　 我是去告你告的來嘿 乙○○：之前你向我借的拿的超過這些 　　　 錢！你怎麼還！（我有記錄） 　　　 送的請的我不會算！還有妳的 　　　 工作我都已經講了！你還這樣 　　　 的話！別說工作？我直接去找 　　　 你○○嬸！ ☑（專屬）：每天煩 ☑　　　　　幹你娘 乙○○：是嗎？ (專屬）：我等打給他 　　　　 我跟他講你怎麼對我亂來的 　　　　 嘿 乙○○：毀滂我 （專屬）：你也可以不要買給我阿 　　　　　是你自己要買的 　　　　　幹你娘 　　　　　語音檔秒數0:05 　　　　　語音檔秒數0:12 　　　　　幹你娘 　　　　　語音檔秒數0:12 乙○○：氣炸圖片 （專屬）：語音檔秒數0:07 乙○○：對你！我盡力了！你的態 　　　　　　度！！！！！！！！！！心態呢？ (專屬）：不用了啊 14 110年4月14日（上訴人主張） （專屬）：先拿2800來給我度好嗎… 乙○○：怎麼證明呢? … 乙○○：你帳號！我問人家看看這附近 　　　　如果有seven我在跟人家借去 　　　　匯… … 乙○○：匯二千過去了 (專屬）：嗯嗯… 　　　　 要不要 　　　　 跟我一起 乙○○：要 （專屬）：那時 　　　　　我沒錢怎麼辦 乙○○：但是要找錢多又能一起做的 　　　　所以我要找賺得錢多一點 15  110年5月11日（上訴人主張） 大象：…錢還你我們就不要再密了 　　　遇到你真的走不對路了 16 110年7月7日（上訴人主張） 大象：我在外跟人家借很多你還會跟我 　　　在一起喔 　　　下星期二要先給人家5000他要給我分起還錢 　　　這樣你還要跟我走下去喔 17 110年7月11日（上訴人主張） 乙○○：1000不難。 兔子：拿2000給我明天給你幹 　　　要不要 　　　阿明… 乙○○：可你知道1000!二次你說的 兔子：… 　　　拿2000給我明天就給你幹。 乙○○：你欠我太多次了 … 乙○○：明天1000。 兔子：2000現在 　　　不然不要。 乙○○：不要。 兔子：現在來啦 　　　拿給我 … 乙○○：1000。 兔子：2000。 乙○○：2000!四次全部明0600 … 乙○○：明6點 … 乙○○：2000!四次全部 　　　　全部懂嗎? 兔子：5000 星期二要拿給我 　　　我要給人家的。 乙○○：5000!十次。 兔子：10000呢 　　　哈哈 乙○○：怎麼做的完 　　　　哈哈 兔子：可以啦 　　　10000呢 乙○○：你來上來我 兔子：… 　　　10000給你幾次 　　　啦啦 乙○○：20次 兔子：你拿的出來嗎 乙○○：全脫隨我哦 兔子：哈哈 乙○○：可 … 兔子：拿10000給我 　　　明天拿10000給我 　　　好嗎 乙○○：哦 兔子：就給你　  　　　這樣幹的完嗎 　　　哈哈　　　 　　　… 　　　一次拿每天給你幹幹這完 乙○○：你會反悔 兔子：不會 乙○○：太多次 兔子：如果會錢就給你 … 兔子：…　　　 　　　你不是很想幹 …　 乙○○：每次給2000 兔子：不   　　　一次拿 　　　每天給你 乙○○：四次完再給 兔子：不 　　　一次吧 …　　　 乙○○：你之前的1357還沒給完 兔子：這次先給啦 　　　不要吵 　　　10000一次給 　　　放心啦 乙○○：我花錢我做主 …　 兔子：… 　　　騙你錢還你啊 　　　不就好了 乙○○：你怎麼還。 兔子：慢慢給你 　　　我們就沒關係了 乙○○：你欠我多少次多少錢了。… 兔子：那2000 3次而已喔 　　　看你吧 … 兔子：你怕我騙你 那就不要在一起 　　　　啊 　　　幹嘛要那麼累呢 … 乙○○：明天開始 　　　　　　明早哦。 … 兔子：3000為什麼要6次 乙○○：因為1000二次你說的。 兔子：嗯 　　　以後了吧。 乙○○：明早六點 兔子：嗯 18 110年7月11日 （上訴人主張） 兔子：10000一次給 乙○○: 現在又要新的 兔子：先這樣 乙○○：明早0600  兔子：要不要看你明天了 　　　嗯 乙○○：下來 兔子：6：45啦 　　　給我多睡 　　　你有跟老闆說明天我會去嗎  乙○○：0600  兔子：【無法讀取原始訊息】可以啦 乙○○：幹 兔子：放心啦 乙○○：我花錢我做主 19 110年7月12日(上訴人主張） 兔子：（通話9：23) 乙○○：起不來我打電話哦 兔子：嗯嗯 乙○○：好 　　　　620 　　　　(貼圖 ：收到） 乙○○：你在做什麼 兔子：我在大便 乙○○：靠腰自己吃 兔子：哦 乙○○：剛開始這邊蠻輕鬆的 兔子：（照片：吐舌） 乙○○：你趕快上來台中給我就都沒人 兔子：（照片：閉眼） 乙○○：不要睡著了 兔子：睡著了 乙○○：中中午再聊 兔子：哦 　　　我在大便不要吵 乙○○:嗯 兔子：我那個來了 　　　(照片：衛生紙上染有紅色) 乙○○：要蓋起來別被看到 兔子：通話(0：34) 乙○○：先進去工作喔 　　　　0000000000  　　　　不然太久不好意思啦  　　　　有什麼事晚上下完班再講啊 兔子：(通話0：18) 　　　(貼圖:不好意思）  兔子：(通話7：14) 乙○○：七點上班老闆娘有答應給你加 　　　　班所以六點出發一兩天而已！ 　　　　辛苦一點加減赚 兔子：你後面要幫我到繳啊  　　　不然我會死給你看了  　　　還有許這要繳的我 20 110年7月13日   乙○○：你明知那個來還帶著我 　　　　又要等兩三天 兔子：過了啊 乙○○：故意的嗎 兔子：嗯 乙○○：今天過了 兔子：幹你 　　　明天幹還要給我喔 　　　那幹後面幫我到繳 乙○○：2000的先做完 兔子：我就給你幹 　　　18跟28幫我  乙○○：要這樣子我也沒有辦法本票在 　　　　人家那裡我就沒辦法幫你了 兔子：叫我去千那個好棒耶 兔子：我可以去告你說你叫我簽的 乙○○：每個人都是一樣的 兔子：叫我喔去簽本票我自己還這叫幫 　　　我喔 兔子：在我們補的時間你旁會很多人在 　　　幹喔 兔子：我家人我老公 　　　還有我妹他媽 　　　有人當觀眾 乙○○：哈 兔子：太開心了耶 乙○○：我鼓掌鼓掌 兔子：可是不過在我們還沒有補的時候 　　　你可能被打死了 兔子：掌聲鼓勵鼓勵轉角明出來面對 兔子：下雨欸  乙○○：在哪 兔子：快點好嗎 乙○○：到紅綠燈 　　　　到了(下午6：49) 兔子：喔 　　　在來呢(下午6：49) 乙○○：明天5:50好好的上班! 　　　　晚安(下午10：41) 21 110年2月20日（上訴人主張） 乙○○：上去蜜平安  專屬：嗯 乙○○：沒事吧  專屬：被念 　　　快沒錢了  　　　繳車  乙○○：嗯  專屬：明天先拿3000來  專屬：對 　　　這個是我阿嬸的  乙○○：新的手機呢  　　　　用新的吧？ 專屬：你買給我啊  　　　沒錢買  　　　新的 乙○○：你用新的加我Line 專屬：嗯 乙○○：還有我的名字改成女生的 　　　　 拜託 專屬：我就沒有了啊 乙○○：我昨天看你拿兩隻啊 專屬：那個都家人的 　　　不是我的 乙○○：我之前撿到大隻的我試試看 　　　　去用新的門號吧 專屬：我不要那個啦 　　　我要新的 乙○○：但我打算打給老闆娘星期一就 　　　　去上班 專屬：嗯 乙○○：新的可以可是不要嫌品牌我去 　　　　找找看我的負擔也很重你知道 　　　　的 



附表二：聲音檔譯文

女子聲音 之前給你幹的時候要給我8000，也沒有啦！只有給我1000而已啦！沒差啦！ 



附表三：

編號 時間 內容摘要 出處 1 109年12月28日 乙○○：我也在找我們能一起做 　　　　的工作，這樣你交通的問題就解決了，但目前還在找（都不可以跟任 　　　　何講哦！因為還未定案 　　　　，怕會影響現在工作） 甲○○：嗯嗯 本院卷二第283頁 2 110年1月16日 乙○○： (11:36)如果沒有把你當成我的 　　　 女人，我怎麼會拿錢給妳買東西送你 (11:42)從此以後你身邊不能有 　　　 其他的男生男人，否則真的會翻臉 (11:48)先錯給你不夠我說這是 　　　 最後一次就算男女朋友也不能這樣子你也要替我想一想你的錢也要自己好好的理財 本院卷二第287頁 3 110年1月29日 乙○○：我老但我成熟穩重!我 　　　　為你而拜託老闆娘讓你有一份工作，新水還高了(本不想說)所有我真珍惜你能珍惜，我為此，為陪你！… 　　　　我只想盡力對你好！… 甲○○：你明天先拿3000給我 本院卷二第293頁 4 110年2月3日 乙○○：想我喔 甲○○：嗯   　　　　哦 乙○○：真的想嗎 甲○○：哦 本院卷二第295頁 5 110年2月5日 乙○○：要穿我買的新衣新鞋  　　　　哦!休閒的穿搭 本院卷二第301頁 6 110年2月7日 甲○○：還是我去睡外面好了啦 　　　　冷死好了 乙○○：那你來吃我的睡我的不 　　　　會怎麼樣的 甲○○：先這個月繳完再過去阿 本院卷二第315頁 7 110年3月23日 乙○○：如果你今天被關!我娶 　　　　你!如果沒有被關!你嫁給我!好嗎? 甲○○：哦 本院卷四第38頁 8 110年4月13日 甲○○：先拿2800來給我度好嗎 　　　　愛你 乙○○：我先煮泡麵吃 甲○○：等拿來 　　　　拜託 乙○○：以後會對你不會大小聲 本院卷二第327頁 9 110年4月21日 甲○○：不用說了 　　　　錢我會還你 　　　　說太多也沒用 　　　　我在問你到底要不要給我 乙○○：喜歡!我愛一個人所以 　　　　付出 　　　　給什麼 甲○○：什麼 　　　　錢 本院卷三第49頁 10 110年6月28日 乙○○：我不怪你心情不好 　　　　我知道 　　　　可是你對我的心在哪裡我都知道不願意說而已 　　　　我只願意幫你出!我不幫別人出!錢不應該由你一個人張羅 … 乙○○：你還是比較看重那個戶 　　　　口上面的名字 　　　　我好像一根蔥而已 甲○○：嗯   乙○○：結果我還是一樣繼續再 　　　　幫你  甲○○：你幫我阿 … 乙○○：你一個人住我就幫你 　　　　幹嘛要我出錢養其他的 　　　　人 甲○○：我心很痛你都不知道 乙○○：還是戶口上有名字的人 本院卷三第211-213頁 11 110年7月19日 甲○○：你休來陪我啊 … 乙○○：沒關係啦在車上陪你陪 　　　　我也可以工作加減賺 本院卷三第75頁 

　　　　　　　　　　　　　　



